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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手部輔助教具的使用，對國小學童舞蹈訓練的成效。以

台中縣國小舞蹈社團女性學童為研究對象，由低、中、高年級隨機選取各十名學

童，此三十名學童皆受過舞蹈基礎訓練一年以上。 

    本研究於預試實驗，以配對樣本t考驗，分析使用與未使用輔助教具手部訓

練環對學童舞蹈訓練的進步成效。正式施測實驗時，則以 ANOVA及配對樣本t

考驗，分析比較國小低、中、高年級不同年段，使用輔助教具手部訓練環在手勢

水平穏定性、雙手動作的整體協調性及手腕的柔軟性的差異。 

    實驗資料處理以SPSS 12.0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得知： 

一、使用手部訓練環對低、中、高年級學童在手勢水平穏定性的進步程度皆達顯

著差異水準； 

二、使用手部訓練環對低、中、高年級學童在雙手動作整體協調性的進步程度皆

達顯著差異水準； 

三、使用手部訓練環對低、中、高年級學童在手腕的柔軟性的進步程度皆達顯著

差異水準。尤其是在手勢水平穏定性及雙手動作整體協調性此二項的手部動

作，低年級學童使用手部訓練環，進步成效最顯著。 

    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作為教育工作者在未來對相關課程設計之參

考。 

 

關鍵詞：舞蹈輔助教具、手部動作技能、穏定性、協調性、柔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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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yu-mei (2007) . The Effcetive of Dance Assisted Teaching Aids for Skill 
Training of Hand Movement~Tak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as an Example.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Taic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hand assisted 
teaching aids on the dance training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ubjects are that 
the students in a dance club funded by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central Taiwan. Totally 
30 subjects that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ree different class grades, that is, each 
of 10 students coming from low, middle and high grades. These subjects have been 
receiving basic dance training for more than a year. 
    During the pilot study, the paired sample t-test are used for analyzing with and 
without dancing assisted teaching aids－hand movement training ring－do to the 
subjects for their effect of progress on dance training. In the formal experimental study, 
one-way ANOVA and the paired sample t-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among low, middle, and high grade students using dancing assisted teaching 
aids－hand movement training ring－on hand gesture the horizontal stability, of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hands’ movement, and the wrist flexiblity. 
    The experimental data are processed with SPSS 12.0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major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By using hand movement training ring, all grades-low, middle and high students’ 

progress in horizontal stability of hand gesture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2、By using hand movement training ring, all grades-low, middle and high students’ 

progress in hands’ overall coordination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By using hand movement training ring, all grades-low, middle and high students’ 

progress in wrist flexibility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bove all, the 
movements showing the most effective progress are that horizontal stability of hand 
gestures and hands’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the low grade students using hand 
assisting training ring.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findings, the author gives some recommendations as 

references for related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ancing assisted teaching aids, hand movements skills, stability, 

coordination,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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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 研 究 背 景  

    藝 術 教 育 對 於 全人 教 育 的 意 義 與 時 俱 增 ， 十 九 世 紀 之 時  

， 藝 術 教 育 以 實 用 為 導 向 ， 講 求 培 育 技 巧 純 熟 的 藝 術 技 師 ，

貢 獻 社 會 ； 進 入 二 十 世 紀 之 後 ， 藝 術 教 育 的 觀 念 脫 離 實 用 導

向 ， 有 了 更 寬 廣 的 視 野 ， 特 別 是 藝 術 教 育 在 兒 童 成 長 、 心 理

發 展 ， 以 及 學 習 態 度 、 知 識 、 興 趣 方 面 的 貢 獻 與 影 響 （ 張 全

成，1991）。藉 由 學 童 藝 術 教 育 的 研 究，在 現 今 廿 一 世 紀 時 代，

促 進 孩 童 的 全 人 教 育 的 推 展 ， 並 使 藝 術 成 為 每 個 人 生 活 不 可

或 缺 的 基 本 素 養 。  

    康 德 曾 說 「 一 種自 然 美 是 一 個 美 的 事 物 ， 藝 術 美 則 是 一

個 事 物 的 美 的 表 現 」 (鄧 曉 芒 ，2004）。 舞 蹈 是 一 種 藝 術 美 ，

是 以 人 自 身 形 體 動 作 為 展 現 的 形 式 ， 通 過 身 體 有 韻 律 活 動 ，

抒 發 內 心 情 感 的 藝 術 形 式 。 因 而 「 舞 蹈 」 可 說 是 個 藝 術 的 綜

合 體 ， 它 以 身 體 為 表 達 的 工 具 ， 把 個 人 內 在 的 意 念 、 感 情 和

衝 動 形 諸 於 外 ， 利 用 肢 體 結 合 時 間 、 空 間 、 力 量 等 因 素 ， 形

成 動 作 語 彙 ， 廣 義 而 言 ， 舞 蹈 與 運 動 同 具 多 樣 性 與 多 重 的 功

能（ 陳 碧 涵，1993）。然 而，舞 蹈 並 不 完 全 等 同 於 體 育 或 健 身，

體 育 與 健 身 的 目 的 ， 是 使 人 更 為 健 壯 ， 較 著 重 於 鍛 練 人 的 身

體 機 能；而 舞 蹈 則 側 重 在 以 人 的 身 體 所 為 的 運 動 性「 藝 術 」，

以 經 由 全 身 優 雅 又 豐 富 的 肢 體 動 作 展 現 ， 傳 達 肢 體 美 的 一 種

藝 術 。  

    舞 蹈 不 僅 是 運 動性 的 藝 術 ， 與 人 類 的 生 活 也 密 不 可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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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反 映 著 人 類 的 社 會 文 化，不 單 只 限 於 某 一 階 層、某 一 地 區、

某 一 時 代，而 是 屬 於 全 人 類 的 文 化（ 陳 碧 涵，1993）。舞 蹈 在

中 華 文 化 中 亦 是 歷 史 悠 長 ， 早 在 遠 古 時 代 ， 於 平 常 作 息 及 大

小 慶 典 活 動 中，即 常「 手 之 舞 之、足 之 蹈 之 」，即 藉 由 身 體（ 尤

其 是 手 、 足 ） 的 舞 動 ， 來 表 達 思 想 和 情 感 ， 由 此 可 知 ， 人 們

表 達 情 感 的 方 式 ， 以 手 和 足 的 肢 體 動 作 運 用 ， 在 舞 蹈 上 應 用

最 多 且 最 頻 繁 。  

    本 論 文 主 要 是 從學 童 舞 蹈 教 育 ， 來 探 討 如 何 透 由 舞 蹈 教

學 ， 提 供 學 童 學 習 有 效 的 溝 通 技 巧 ， 使 學 童 獲 得 自 信 ， 並 增

加 其 對 不 同 文 化 的 學 習 與 瞭 解 。 而 如 何 增 加 學 童 於 舞 蹈 教 育

中 的 動 作 技 能 學 習 ， 且 在 身 體 肌 肉 方 面 能 產 生 很 好 的 學 習 記

憶 ， 是 需 要 動 覺 智 慧 的 運 作 。 對 此 ， Gardner 提 出 的 「 多 元

智 慧 論 」（ 郭 俊 賢 、 陳 淑 惠 ， 1998）， 即 以 多 面 向 的 角 度 來 看

待 人 類 的 思 維 能 力 ， 認 為 「 教 育 」 就 是 要 安 排 多 元 智 慧 的 環

境 和 學 習 管 道 ， 讓 學 童 透 過 多 元 的 管 道 發 揮 他 們 的 智 慧 。 這

些 智 慧 包 括「 語 文 智 慧 」、「 邏 輯 -數 學 智 慧 」、「 空 間 智 慧 」、「 肢

體 -動 覺 智 慧 」、「 音 樂 智 慧 」、「 人 際 智 慧 」、「 內 省 智 慧 」和「 自

然 觀 察 者 智 慧 」 等 八 種 ， 其 中 ，「 肢 體 -動 覺 智 慧 」 包 括 聯 合

身 和 心 來 使 身 體 表 現 完 美 的 能 力 ， 從 控 制 自 動 的 和 有 意 的 動

作 開 始 ；「 肢 體 -動 覺 智 慧 」 的 運 作 是用 高 度 分 化 和 技 巧 的 方

式 來 運 用 我 們 的 身 體 ， 其 具 體 的 表 現 需 要 一 種 對 掌 握 時 間 點

的 敏 銳 感 受 ， 並 能 將 意 向 轉 換 為 行 動 ， 而 透 過 身 體 神 經 肌 肉

來 編 碼，可 以 提 升「 肌 肉 記 憶 」（ muscle memory），並 藉 由 身

體 的 活 動 集 中 學 童 的 注 意 力 ， 有 助 學 童 受 教 過 程 ， 適 切 發 揮

輔 助 學 習 、 提 升 其 他 智 慧 洞 察 力 的 功 能 ， 以 達 均 衡 發 展 的 全

人 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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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研 究 動 機  

    學 習，一 般 指 的 是 個 體 經 驗 的 獲 得 及 行 為 變 化 的 過 程（ 張

奇 ， 2001） 。 要 擁 有 完 整 的 肌 肉 記 憶 ， 須 經 由 練 習 ， 使 個 體

在 行 為 上 產 生 較 為 持 久 的 轉 變，而 運 動 學 習 是 藉 由 練 習 及 經

驗 產 生 連 結，導 致 動 作 技 能 在 表 現 上 具 有 熟 練 性 和 比 較 持 久

性 的 變 化 。 在 台 灣 ， 學 童 養 成 教 育 應 以 全 人 教 育 為 依 歸 已 成

為 社 會 各 界 普 遍 的 認 知 ， 學 童 不 僅 要 在 學 科 上 要 能 有 效 學

習 ， 更 要 成 為 藝 術 精 通 、 具 備 多 方 面 才 能 的 兒 童 ， 尤 其 台 灣

面 臨 「 少 子 化 」 現 象 日 益 嚴 重 ， 家 長 在 望 子 成 龍 、 成 鳳 心 態

下 ， 皆 不 惜 傾 注 龐 大 的 精 力 和 金 錢 ， 加 強 孩 子 的 教 育 和 才 藝

的 學 習 。  

  同 樣 的 ， 各 級 學 校 也 在「 少 子 化 」 的 壓 力 下 ， 面 臨 班 級

學 童 人 數 持 續 銳 減 之 危 機 ， 乃 於 辦 學 上 講 求 卓 越 、 認 真 及 關

懷 學 童 ， 且 積 極 發 展 各 自 學 校 的 特 色 ， 在 才 藝 方 面 ， 多 方 提

供 學 童 學 習 發 展 機 會 ， 因 而 有 許 多 體 育 資 優 班 、 音 樂 資 優 班

及 舞 蹈 資 優 班 等 紛 紛 成 立 的 現 象 。 然 而 ， 在 現 今 設 立 資 優 班

種 種 條 件 限 制 因 素 下 ， 無 法 達 到 舞 蹈 教 育 普 及 化 的 理 想 ， 比

如 個 人 目 前 服 務 於 台 中 縣 某 國 小 ， 雖 屢 次 參 加 校 際 舞 蹈 比 賽

並 獲 佳 績 ， 惟 依 現 行 規 定 仍 無 法 申 請 成 立 舞 蹈 資 優 班 ， 實 屬

遺 憾 。  

    在 國 小 教 育 環 境中 ， 學 校 對 具 有 特 殊 才 藝 專 長 的 正 式 教

師 往 往 特 別 器 重 ， 個 人 因 曾 接 受 舞 蹈 訓 練 ， 故 被 委 以 重 任 ，

不 論 是 在 校 內 表 演 、 社 區 演 出 或 是 參 加 舞 蹈 比 賽 ， 皆 希 望 能

為 校 爭 光 ； 而 教 師 也 在 備 受 重 視 及 自 我 榮 譽 感 的 趨 力 之 下 ，

常 思 索 如 何 讓 學 童 在 有 限 的 資 源 和 短 暫 的 學 校 時 間 裏 ， 有 效

地 學 習 具 技 巧 性 又 優 美 的 動 作 ， 使 身 形 上 具 有 更 完 美 、 更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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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的 動 作 展 現 。 當 學 童 能 對 優 雅 的 動 作 有 所 認 知 後 ， 期 待 學

生 不 僅 喜 歡 舞 蹈 ， 並 願 意 精 練 優 美 純 熟 的 舞 姿 ， 因 此 教 師 在

每 一 個 舞 蹈 動 作 上 均 不 斷 鑽 研 精 進 的 方 法 。  

    在 舞 蹈 動 作 學 習中 ， 人 體 是 舞 蹈 表 現 的 對 象 ， 也 是 主 要

的 表 現 工 具 ， 人 體 的 動 作 則 構 成 舞 蹈 最 基 本 的 語 言 。 個 人 在

舞 蹈 社 團 的 平 時 舞 蹈 課 程 中 發 現 ， 一 般 學 童 在 學 習 舞 蹈 動 作

時 ， 不 僅 要 做 好 人 體 的 動 作 ， 還 需 要 記 憶 和 注 意 許 多 細 部 的

動 作 環 節 ， 如 中 國 舞 蹈 中 ， 身 體 移 位 性 動 作 的 走 、 滾 、 爬 、

跳 、 翻 等 基 本 人 體 動 作 ， 其 中 包 含 雲 步 、 蓮 花 步 、 頓 足 、 踏

步 、 蹉 步 、 弓 箭 步 及 花 梆 步 等 舞 蹈 動 作 ， 另 外 ， 還 包 括 踢 腿

基 本 動 作 的 正 腿 、 旁 腿 、 片 腿 、 十 字 腿 、 飛 腳 及 剪 刀 腳 等 ，

而 身 體 在 空 間 中 的 移 位 動 作 還 有 分 成 高 低 不 同 層 次 的 變 化 ，

由 垂 直 、 水 平 、 形 狀 、 幅 度 、 舞 跡 和 方 向 等 元 素 所 構 成 ； 在

手 部 動 作 之 中，傳 統 中 國 舞 蹈 的 動 作 則 有 托 掌、按 掌、山 膀 、

雲 手 、 蘭 花 指 及 劍 訣 等 ， 其 中 腳 部 動 作 遠 比 手 部 的 動 作 多 樣

且 具 複 雜 性 ， 當 學 童 學 習 舞 蹈 過 程 中 ， 經 常 會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空 間 如 何 運 用 、 腳 部 如 何 做 才 能 正 確 地 定 位 等 較 複 雜 的 部

份 ， 而 忽 略 較 為 簡 單 的 手 部 動 作 ， 因 此 ， 本 研 究 希 望 學 童 能

兼 顧 舞 蹈 動 作 中 的 每 一 個 部 份 ， 因 而 特 別 著 重 手 部 動 作 技 能

的 加 強 。 手 部 動 作 在 中 國 舞 蹈 中 ， 扮 演 之 角 色 包 括 傳 達 各 種

情 緒 高 低 起 伏 、 不 同 的 性 別 及 不 同 的 人 物 性 格 狀 態 ； 較 之 在

芭 蕾 舞 的 手 部 延 伸 和 拉 長 ， 可 以 讓 人 的 身 形 具 有 修 長 和 無 限

開 展 的 形 態 ， 在 體 態 表 現 方 面 ， 異 乎 其 趣 ； 而 現 代 舞 的 手 ，

更 把 人 的 喜 、 怒 、 哀 、 樂 表 達 無 遺 ， 以 上 雖 然 舞 蹈 的 形 式 有

異 ， 卻 可 因 手 部 動 作 技 能 的 提 升 ， 將 人 體 發 展 出 修 長 美 感 的

延 伸 動 作 ， 以 及 多 樣 的 情 緒 展 現 ， 創 造 出 肢 體 上 美 的 旋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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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如 此 的 期 待 才 會 思 考 改 進 的 方 向 ， 由 此 ， 希 望 藉 由 改 進 手

部 動 作 的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舞 蹈 教 學 時 的 引 用 ， 能 引 領

出 學 童 學 習 優 美 動 作 的 動 力 ， 達 成 全 身 美 姿 美 儀 的 功 能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 於 上 述之 研 究 背 景 和 動 機 ， 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壹 、 分 析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對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及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之

成 效 。  

貳、分 析 國 小 低、中、高 年 級 不 同 年 段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在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差 異 性 。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 據 上 述 問 題 背 景 與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問 題 為 ：  

 

壹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與 未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 對 學 童 舞 蹈 訓 練 的 成 效 是 否 有 影 響 ？  

貳、國 小 低、中、高 年 級 不 同 年 段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

對 學 童 舞 蹈 訓 練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及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四節  研究假設 

    在 台 中 縣 某 國 小舞 蹈 社 團 中 ， 有 受 過 一 年 以 上 舞 蹈 學 習

經 驗 的 低、中、高 年 級 學 童 各 十 名，將 三 十 名 學 童 隨 機 選 取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學 習 一 般 舞 蹈 手 部 的 訓 練 動 作 ，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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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出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如 下 ：  

壹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對 學 童 舞 蹈 訓 練 之 成 效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貳 、 國 小 低 、 中 、 高 年 級 不 同 年 段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手 勢 水 平 的 穏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的 協 調 性 及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五節 研究範圍和限制 

 

壹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縣某 個 國 小 社 團 中 女 性 學 童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 這 些 學 童 須 具 有 一 年 以 上 舞 蹈 學 習 經 驗 ， 並 設 定 在 學 童

舞 蹈 訓 練 中 的 手 部 動 作 技 能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及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改 進 三 個 部 分 之 研 究 。  

 

貳 、 研 究 限 制  

    目 前 對 於 舞 蹈 訓練 中 ， 手 勢 動 作 引 導 的 手 部 輔 助 教 具 不

多 ， 乃 以 日 本 進 口 的 舞 蹈 訓 練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為 主 。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對 象 目 前 僅針 對 國 小 學 童 研 究，研 究 結 果 也

僅 適 用 於 國 小 女 性 學 童 ， 手 部 訓 練 環 若 用 於 其 他 年 齡 層 、 性

別 之 人 ， 則 不 一 定 適 用 於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而 手 部 訓 練 環 以 外

之 其 他 手 部 輔 助 教 具 ， 也 不 一 定 和 使 用 手 部 訓 練 環 有 同 樣 的

研 究 結 果 ， 故 以 此 研 究 結 果 用 於 其 他 研 究 ， 則 不 能 承 擔 是 否

適 用 ， 僅 此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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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壹 、 動 作 技 能  

動 作 技 能 （ M o t o r  s k i l l） 是 有 機 體 有 效 使 用 骨 骼 肌 的 技

能 ， 動 作 技 能 依 賴 於 腦 、 骨 骼 、 關 節 和 神 經 系 統 的 機 能 ， 因

此 動 作 技 能 包 括 這 些 系 統 的 機 能 ， 大 部 分 動 作 技 能 是 在 兒 童

的 早 期 習 得 。 動 作 技 能 是 指 健 康 體 適 能 、 穩 定 性 動 作 、 操 縱

性 動 作 、 移 動 性 動 作 以 及 精 細 動 作 等 五 項 技 能 。 其 中 健 康 體

適 能 則 包 含 身 體 質 量 指 數、柔 軟 度、肌 力 、 肌 耐 力 及 心 肺 功

能。 

 

貳 、 協 調 性  

    協 調 性 包 含 所 有身 體 運 動 的 中 樞 神 經 或 知 覺 、 運 動 感 覺

等 神 經 的 統 合 性 作 用 。 换 一 種 說 法 即 是 ， 肌 肉 牽 引 肢 體 用 力

的 大 小 適 當 性 以 及 作 用 肌 和 拮 抗 肌 的 配 合 能 力 ， 會 影 響 協 調

的 能 力 ， 故 不 停 練 習 應 是 改 善 協 調 性 的 最 佳 方 法 ， 學 習 也 是

由 易 而 難 作 協 調 能 力 的 訓 練 。  

 

参 、 柔 軟 性  

    柔 軟 性 就 是 關 節活 動 範 圍 或 阻 力 的 大 小 。 阻 力 越 少 ， 活

動 範 圍 越 大 ， 柔 軟 性 越 佳 。 決 定 柔 軟 性 的 解 剖 學 因 素 包 括 肌

肉 、 靭 帶 肌 腱 及 關 節 囊 的 限 制 ， 其 他 影 響 因 素 則 包 括 活 動 習

慣 、 性 別 、 年 齡 、 體 (肌 )溫 以 及 肌 中 血 液 循 環 等 。  

 

肆 、 輔 助 教 具  

    輔 助 教 具 分 為 四類 ， 分 別 為 視 覺 、 聽 覺 、 視 覺 綜 合 聽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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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觸 覺 。 手 部 輔 助 教 具 以 透 過 身 體 對 教 具 的 碰 觸 或 操 作 而 對

所 學 事 物 ， 不 管 是 抽 象 或 非 抽 象 的 ， 有 具 體 的 概 念 及 經 驗 ，

進 而 能 幫 助 學 生 融 會 貫 通 教 材 內 容 或 長 久 記 憶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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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動作技能 

 
壹 、 動 作 技 能 的 定 義 及 分 類 方 式  

一 、 動 作 技 能 的 定 義  

在 評 量 運 動 技 能 及 認 識 相 關 評 量 工 具 之 前，首 先 先 要 了

解 有 關 動 作 常 見 的 名 詞 ， 以 幫 助 對 動 作 技 能 評 量 分 類 整 體 觀

的 了 解。以 動 作 技 能、動 作 能 力  (m o t o r  a b i l i t i e s) 及 一 般 動

作 能 力  (g e n e r a l  m o t o r  a b i l i t y) 而 言 ， 有 關 動 作 的 理 論 指

出 ， 動 作 技 能 是 最 上 層 ， 動 作 能 力 居 次 ， 一 般 動 作 能 力 在 最

下 層 。  

動 作 技 能 是 指 有 目 標 導 向 動 作 形 式 的 特 定 分 類

（ Burton， 2001） ，例 如 跑 、 投、 跳 、 擲 、 騎 車 、 寫 字 等 ，

可 以 透 過 學 習 或 經 驗 來 增 進，具 有 外 在 可 觀 察 性 。 而 動 作 技

能 常 以 發 展 性 的 分 類 來 劃 分 ─ 如 早 期 動 作 里 程 碑 、 基 本 動 作

與 特 殊 化 運 動 技 能 等 。  

動 作 能 力  (m o v e m e n t  s k i l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是 多 種 動 作 技

能 的 結 合 表 現 ， 其 所 表 現 的 個 體 特 性 ， 是 指 影 響 肢 體 活 動 的

某 些 潛 在 特 質 （ 胡 名 霞 ， 2001） ，基 本 上 動 作 能 力 通 常 是 指

無 法 藉 由 經 驗 或 學 習 改 變 的 能 力，具 有 相 當 穩 定 而 潛 在 的 特

質 ， 無 法 直 接 觀 察 ， 而 是 由 表 現 推 論 而 來 。  

一 般 動 作 能 力 對 某 些 學 者 而 言，認 為 和 動 作 的 基 本 能 力

相 通 ，一 般 動 作 能 力 高 的 人 可 能 在 動 作 技 能 上 較 具 有 獲 得 成

功的機會。  

關 於 動 作 能 力 發 展 分 成 兩 類 ： 一 、 以 量 而 言 ， 可 分 為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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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動 作 及 精 細 動 作，粗 大 動 作 包 含 如 頭 部 控 制、滾、爬、坐、

站、走、跳 等，精 細 動 作 則 包 含 觸、抓、握 及 操 作 等（ 陳 湘 ，

1999） ；二 、 以 質 而 言 ， 可 分 為 穩 定 性 動 作、移 動 動 作 及 操

作 性 動 作。另外在運 動 能 力 分 成 健 康 適 能 及 運 動 適 能兩類：一

是健 康 適 能 ， 包 含 肌 力 、 肌 耐 力、身 體 組 成、柔 軟 度及心 肺

功 能；二是運 動 適 能，則 包 含 平 衡、協 調、速 度、力 量、反 應

及敏 捷。 

 

二 、 動 作 技 能 的 分 類 ：  

心 理 運 動 發 展 一 般 分 為 運 動 能 力 及 身 體 能 力，運 動 能 力

可 分 為 穩 定 性 動 作、移 動 性 動 作 及 操 縱 性 動 作，而 身 體 能 力 則

分 為 身 體 適 性 及 運 動 適 性。 

基 於 以 上 各 種 紛 繁 的 分 類 型 態， B u r t o n  (1998)提 出 一 個

新 的 動 作 技 能 分 類 系 統 (如 圖 2-1-1) ，第 一 層 級 為 動 作 技 能

的 重 要 基 本 組 成 要 素，第 二 層 級 為 動 作 能 力，接 下 來 三 個 層 級

是 一 般 的 傳 統 動 作 技 能 發 展 分 類，依 序 為 早 期 動 作 里 程 碑、基

本 動 作 技 能 及 特 殊 化 動 作 技 能，最 上 層 則 是 功 能 性 動 作 技

能。 B u r t o n(1998)提 出 此 分 類 系 統 後，易 將 動 作 技 能 測 驗 歸

類，如 體 適 能 (身 體 組 成、心 肺 耐 力、肌 力 與 肌 耐 力 及 柔 軟 度 )

的 部 分 是 歸 類 於 重 要 基 本 組 成 要 素；平 衡、敏 捷 與 協 調 歸 類

在 動 作 能 力，在 嬰 兒 以 雙 腳 站 立 之 前 的 移 動 性 技 能 及 個 體 控

制 動 作 技 能 歸 類 於 早 期 動 作 里 程 碑，在 雙 腳 站 立 後 的 移 動 性

技 能 及 個 體 控 制 動 作 技 能 歸 類 於 基 本 動 作 技 能，排 球 殺 球、三

級 跳 與 釘 釘 子 屬 於 特 殊 化 動 作 技 能，而 在 家 的 日 常 活 動、工 作

與 遊 戲 都 算 是 功 能 性 動 作 技 能 （ 吳 德 城 ，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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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B u r t o n  的 動 作 技 能 分 類 系 統  

 

貳 、 動 作 技 能 的 評 量 工 具  

一 、 動 作 技 能 的 評 量 內 涵  

評 量 是 透 過 有 系 統 的 方 法 來 收 集 相 關 資 料，依 據 一 定 的

標 準，對 所 得 數 據 作 價 值 上 的 判 斷，並 藉 此 資 料 決 定 如 何 提 供

學 生 在 學 習 上 的 服 務 與 幫 助。 

評量的類型常見的可分為常模參照 (n o r m - r e f e r e n c e d)  與效

標 參 照  (c r i t e r i o n - r e f e r e n c e) 測 量 ， 及 以 結 果 取 向

(p r o d u c t - o r i e n t e d) 或以過程取向 (p r o c e s s - o r i e n t e d) 等類型，

將此兩種評量類型分述如下：  

(一 )常 模 參 照 與 效 標 參 照  

常 模 參 照 測 驗 是 以 動 作 結 果 為 導 向，屬 於 量 化 的 測 驗，

也是 標 準 化 測 驗。用 來 建 立 常 模 的 母 群 體 可 分 為 一 般 學 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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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心 障 礙 學 童，有 很 多 具 商 業 性 的 體 適 能 測 驗 及 動 作 能 力 測

驗 都 是 屬 於 常 模 參 照 類 型。 

而 效 標 參 照 則 是 用 來 評 量 學 習 的 精 熟 度 、 動 作 發 展 程

度、動 作 方 式 的 成 熟 度 及 基 本 體 適 能。通 常 使 用 檢 核 表、工 作

分 析 或 一 組 行 為 的 目 標 ， 其 評 量 結 果 是 以 通 過 或 不 通 過 表 示 

， 而 非 以 分 數 或 數 字 方 式 呈 現 。 有 關 動 作 技 能 的 效 能 參 照 測 

驗，強調過程而不是結果，屬 於 質 化 的 測 驗 （ 陳 素 勤 、 尚 憶  

薇 ， 2001） 。  

(二 )結 果 取 向 與 過 程 取 向  

結 果 取 向 的 測 驗 方 法 較 重 視 動 作 的 結 果，而 非 動 作 的 品

質，此 種 測 驗 屬 於 量 化 的 動 作 技 能 測 驗，傳 統 上 會 以 數 字 表 示

出結果，如 次 數、距 離。而 過 程 取 向 的 測 驗 方 式 則 較 重 視 質

方 面 的 表 現 ， 較 注 重 動 作 的 過 程 ， 動 作 方 式 是 否 成 熟 。  

結 果 取 向 測 驗 是 過 去 傳 統 的 動 作 技 能 測 驗，以 動 作 技 能

結 果 的 分 數 代 表 一 個 人 的 動 作 技 能，但 在 1975 年 之 後，過 程

取 向 測 驗 取 代 了 結 果 取 向 測 驗；過 程 取 向 測 驗 成 為 近 年 來 的

趨 勢 ， 而 過 程 取 向 測 驗 又 可 分 為 整 體 型 態 方 式 (T o t a l  B o d y  

C o n f i g u r a t i o n  A p p r o a c h) 及 身 體 組 成 方 式 (B o d y  C o m p o n e n t  

A p p r o a c h)兩 種 （ 陳 素 勤 、 尚 憶 薇 ， 2001） 。  

 

二 、 動 作 技 能 評 量 的 範 圍  

依 據  M c c u b b i n 所 說 ， 評 量 內 容 包 含 健 康 體 適 能、動 作

體 適 能、基 本 動 作 、 各 種 運 動 項 目、水 上 適 應 運 動 、 律 動 與

舞 蹈 能 力 （ 卓 俊 伶 ， 1996） 。而 在「 適 應 體 育 活 動 內 容 分 析

指 引 」更 標 示 與 適 應 體 育 活 動 以 下 四 類 有 關 之 測 驗 與 評 量： 

(一)基 本 身 體 姿 勢 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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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 人 體 測 量、姿 勢 測 量、體 態 測 量及健 康 狀 況 檢 測。 

(二)身 體 適 能 評 量： 

於健 康 適 能包含心 肺 耐 力、肌 力、肌 耐 力 、 柔 軟 度 、 身

體 組 成 等；於 運 動 適 能 包含敏 捷、協 調、平 衡、速 度、反 應 、

瞬 發 等 。  

(三)動 作 技 能 的 評 量： 

於 基 礎 動 作 能 力 (移 動 性 操 作 能 力 )包 含走、 跑、跳 躍、

側 併 步、攀 爬、滾 翻等。於 特 殊 動 作 技 術 (操 作 性 動 作 能 力 )

包含投、擲、接、運、踼、敲 擊、拋 擊、拍 擊、拋 踢等各 項 運

動 專 門 技 術。 

(四)運 動 能 量 的 評 量： 

乃針對重 度 學 生 之評量，宜 評 量 其 運 動 技 能、體 適 能 、

知 覺 運 動 、 感 覺 統 合 及 遊 戲 能 力 。  

 

三 、 動 作 技 能 評 量 測 驗 工 具  

(一 )體 適 能 測 驗  

體 適 能 是 指 身 體 適 應 能 力，包 含 心 臟、血 管、肺 臟 與 肌 肉 效

率 運 作 的 能 力， 以 能 完 成 每 天 的 活 動 而 不 致 過 度 勞 累，且 尚

有 足 夠 體 能 應 付 緊 急 狀 況之能力。而 體 適 能 因 對 象 與 需 求 的

不 同 ， 常 分 為 運 動 體 能 ( S p o r t s  r e l a t e d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s)及

健 康 體 能 ( H e a l t h  r e l a t e d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s)兩 類 ， 運 動 體 能 往

往 是 體 能 狀 況 優 異 者 或 運 動 員 所 追 求 的 體 能，健 康 體 能 則 是

一 般 人 欲 促 進 健 康、預 防 疾 病 所 需 的 體 能。其中，體 適 能 的 高

低 受 制 於 不 可 控 制 的 因 素，如年 齡、性 別、骨 骼 結 構、組 織 功

能、肌 肉 數 量 及 神 經 細 胞 等 因 素 影 響，如 最 佳 身 體 測 驗 。  

(二 )動 作 能 力 測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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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相 同 年 齡 兒 童 的 動 作 能 力，基 本 假 設 是 某 種 特 殊 測

驗 能 測 量 其 共 同 具 備 之 能 力 ， 如 布 因 式 測 驗 。  

(三 )動 作 技 能 測 驗： 

測 量 兒 童 從 生 活 及遊 戲 中 所 應 用 之 技 能，如 :大 肌 肉 動 作

發 展 測 驗 。  

(四 )發 展 量 表 ：  

主 要 提 供 正 常 兒 童 發 展 結 果 的 對 照，檢 查 某 種 失 能 如 何

影 響 發 展 性 里 程 碑，適 合 初 生 嬰 兒 至 六 歲 年 齡 之 兒 童，通 常

以 常 模 參 照 模 式，如 丹 佛 發 展 與 過 濾 量 表（ 劉 怡 君，2003）。 

 

綜 合 以 上 觀 點 ， 在 動 作 理 論 中 ， 有 動 作 技 能 、 動 作 能

力 與 一 般 動 作 能 力 之 分 別 ， 其 中 的 動 作 技 能 是 可 以 透 過 學

習 及 經 驗 增 進 而 來 ， 而 且 是 外 顯 可 以 觀 察 得 到 ； 而 動 作 能

力 、 一 般 動 作 能 力 皆 是 指 個 人 累 積 許 多 動 作 技 能 後 個 人 其

潛 在 專 有 之 特 質 ， 只 能 由 個 人 表 現 中 推 察 得 知 。 故 本 研 究

僅 以 動 作 技 能 作 研 究 ， 而 研 究 中 的 動 作 技 能 評 分 是 以 量 化

的 常 模 參 照 為 主，作 結 果 取 向 重 於 過 程 取 向 的 評 量 方 式，希

望 在 體 適 能 活 動 中 增 進 手 腕 部 份 的 柔 軟 度 ， 並 於 早 期 動 作 里

程 碑 的 訓 練 項 目 中 ， 發 展 出 手 部 的 穏 定 和 協 調 性 ， 以 透 過 學

習 的 方 式 ， 達 到 個 體 能 控 制 動 作 技 能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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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協調性 

 

壹 、 協 調 性 的 定 義  

協 調 性 (c o o r d i n a t i o n)是 一 種 從 各 自 感 覺 機 轉 的 系 統，整

合 成 為 有 效 率 的 運 動 能 力 ， 能 和 諧 將 人 體 運 動 的 時 間 、 韻 律

和 順 序 三 方 面 調 和 在 一 起 ， 共 同 運 作 ， 對 協 調 性 運 動 而 言 是

非 常 的 重 要 。 協 調 性 包 含 身 體 的 各 個 部 份 ， 例 如 踢 球 或 爬 樓

梯 時 需 要 足 眼 協 調 ， 而 手 眼 協 調 對 接 、 擊 、 打 球 等 之 肌 肉 活

動 也 是 很 重 要 （ 許 義 雄 ， 1997）。  

許 義 雄 (1997)指 出 體 適 能 的 競 技 要 素，包 含 平 衡、協 調、

敏 捷 、 速 度 、 瞬 發 力 等 五 項 。 田 麥 久 (1998)出 版 的 「 論 運 動

訓 練 計 畫 」 一 書 中 也 指 出 ， 人 體 運 動 競 技 的 能 力 ， 包 括 耐 力

素 質 、 速 度 素 質 、 力 量 素 質 、 柔 軟 度 素 質 、 協 調 性 素 質 、 運

動 技 能 素 質 、 戰 術 素 質 、 心 理 素 質 、 以 及 運 動 智 能 素 質 等 ，

可 知 協 調 性 是 基 本 運 動 能 力 的 要 素 。  

另 協 調 能 力 受 遺 傳 的 影 響 很 大 。 運 動 中 的 協 調 性 可 分 為

神 經 、 肌 肉 和 動 覺 協 調 三 部 份 。 神 經 協 調 是 在 完 成 動 作 時 ，

神 經 過 程 的 興 奮 和 抑 制 的 相 互 配 合 和 協 同 ； 肌 肉 協 調 是 指 肌

肉 適 宜 而 合 理 的 用 力 ， 其 中 包 括 工 作 肌 用 力 的 程 度 和 用 力 的

時 間 程 序 ， 而 用 力 的 程 度 取 決 於 參 與 工 作 的 肌 肉 和 肌 纖 維 的

數 量 ， 用 力 的 時 間 程 序 則 是 指 肌 肉 緊 張 和 放 鬆 的 相 互 配 合 。

動 作 協 調 性 是 有 機 體 各 部 分 在 時 間 和 空 間 上 的 相 互 配 合 ， 取

決 於 本 體 感 受 所 提 供 的 信 息 。  

協 調 性 雖 受 遺 傳 的 影 響 很 大 ， 經 過 後 天 的 努 力 仍 有 提 高

可 能 ， 尤 其 是 在 肌 肉 和 動 覺 的 協 調 方 面 。 例 如 ， 兒 童 及 少 年

的 協 調 能 力 主 要 是 受 遺 傳 的 表 現，但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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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度 及 耐 力 等 體 能 會 自 然 增 長 ， 加 上 神 經 系 統 的 發 育 ， 協 調

能 力 在 後 天 亦 會 得 到 發 展 。  

 

貳 、 影 響 協 調 性 之 因 素  

一 、 遺 傳  

由 於 神 經 系 統 對 協 調 性 的 影 響 很 大 ， 而 神 經 協 調 又 是 先

天 而 成 ， 因 此 ， 遺 傳 對 協 調 性 好 壞 的 影 響 很 大 。  

 

二 、 生 長 發 展  

協 調 能 力 是 人 體 各 種 機 能 的 綜 合 表 現 。 年 齡 的 成 熟 ， 各

器 官 機 能 也 會 隨 之 完 善 ， 因 此 ， 協 調 性 也 會 因 而 改 善 。 七 至

十 四 歲 是 發 展 協 調 能 力 的 最 有 利 時 期 ； 其 中 六 至 九 歲 是 一 般

協 調 能 力 發 展 的 最 有 利 時 期 ， 九 至 十 四 歲 則 是 發 展 專 門 性 的

協 調 能 力 最 為 有 利。十 三 至 十 六 歲 (即 青 春 期 開 始 後 的 幾 年 內 )

協 調 能 力 的 發 展 則 不 太 穩 定 ， 可 能 是 由 於 心 理 及 內 分 泌 產 生

急 劇 變 化 所 致 。 十 六 至 十 九 歲 ， 此 時 期 發 育 趨 向 結 束 ， 而 其

他 的 體 能 要 素 也 已 得 到 發 展 ， 因 此 ， 可 表 現 出 極 好 的 協 調 能

力 （ 吳 慧 君 、 江 界 山 ， 2001）。  

 

三 、 其 他 各 項 體 能 要 素 之 發 展 情 形  

動 作 技 能 的 完 成 需 要 各 項 體 能 要 素 為 基 礎 ， 尤 其 是 對 完

成 技 術 過 程 中 的 肌 肉 活 動 而 言 ， 直 接 與 力 量 、 速 度 、 耐 力 、

平 衡 等 發 展 有 關 ， 因 此 ， 其 他 各 項 體 能 要 素 的 發 展 過 程 與 協

調 能 力 有 很 大 的 關 係 。  

 

 



 17

參 、 如 何 培 養 協 調 能 力  

一 、 欲 培 養 協 調 能 力 ， 須 解 決 三 方 面 問 題  

(一 )克 服 肌 肉 不 合 理 的 緊 張  

肌 肉 不 合 理 的 緊 張 即「 協 調 性 緊 張 」，它 是 肌 肉 在 收 縮 後

無 法 充 分 放 鬆 所 引 起 。 而 培 養 良 好 調 節 肌 肉 張 力 之 能 力 和 徹

底 放 鬆 之 能 力 ， 實 屬 一 個 長 期 過 程 ， 需 要 多 加 練 習 。  

(二 )提 升 維 持 靜 態 與 動 態 穩 定 性 之 能 力  

由 於 很 多 動 作 均 要 求 身 體 在 動 態 中 仍 要 保 持 平 衡 能 力 ，

這 種 動 態 平 衡 之 能 力 ， 不 僅 於 動 作 技 能 訓 練 中 可 獲 得 ， 在 各

種 的 靜 態 平 衡 練 習 中 亦 可 提 升 。  

(三 )提 高 空 間 感 覺 和 動 作 之 空 間 準 確 性  

空 間 感 覺 必 須 深 入 各 專 項 ， 才 能 適 應 各 專 項 的 特 殊 性 ，

如 「 距 離 感 覺 」、 田 徑 項 目 之 「 欄 距 感 覺 」、 體 操 項 目 之 「 橫

桿 感 覺 」 等 。  

 

二 、 培 養 協 調 能 力 之 方 法  

養 成 協 調 能 力 方 法 如 下 ：  

(一 )採 用 漸 進 式 之 協 同 練 習  

由 單 一 肌 群 或 關 節 之 活 動 ， 演 進 到 多 肌 群 或 多 關 節 參 與

活 動 ， 如 改 變 動 作 之 大 小 、 速 度 及 節 奏 ， 並 活 用 團 體 遊 戲 之

方 式 。  

(二 )採 用 對 稱 性 之 變 換 練 習  

可 以 左 右 手 交 替 ， 變 換 身 體 方 向 、 肢 體 配 合 、 活 動 速 率

及 力 量 大 小 等 ， 如 利 用 鏡 面 練 習 ， 學 習 反 向 完 成 動 作 ；  

(三 )採 用 難 度 改 變 之 練 習  

如 從 不 習 慣 的 姿 勢 開 始 ， 並 利 用 不 習 慣 的 組 合 ， 使 原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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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習 慣 的 動 作 複 雜 化 ， 甚 至 可 於 練 習 時 附 加 重 物 。  

 

神 經 協 調 受 遺 傳 的 影 響 很 大 ， 但 另 外 兩 種 的 肌 肉 協 調 、

動 覺 協 調 則 可 以 靠 努 力 來 達 成 ， 當 有 機 體 的 個 人 因 時 間 和 空

間 之 配 合 ， 可 增 長 協 調 能 力 ， 尤 其 在 年 齡 七 至 十 四 歳 是 發 展

協 調 能 力 最 有 利 之 階 段 ， 正 值 國 小 到 青 春 期 前 的 時 期 ， 所 以

本 研 究 以 國 小 學 童 為 對 象 ， 以 練 習 時 附 加 重 物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訓 練 ， 以 增 進 學 童 的 肌 肉 協 調 和 動 覺 協 調 之 能 力 。  

 

第三節  柔軟度 

 

壹 、 柔 軟 度 的 定 義  

柔 軟 度 (f l e x i b i l i t y)指 單 一 關 節 或 一 連 續 關 節 可 活 動 的

範 圍 (r a n g e  o f  m o t i o n ,  R O M)，或 只 在 關 節 生 理 限 制 內，伸 展

肌 肉 和 肌 腱 的 能 力 。 活 動 範 圍 則 是 指 關 節 在 某 一 特 定 面 移 動

程 度 的 大 小。柔 軟 度 可 分 為 靜 態 柔 軟 度 (s t a t i c  f l e x i b i l i t y) 和

動 態 柔 軟 度  (d y n a m i c  f l e x i b i l i t y) 兩 種 ， 靜 態 柔 軟 度 是 指 測

量 關 節 受 到 肌 肉 和 肌 腱 部 位 限 制 的 全 部 活 動 範 圍 ， 動 態 柔 軟

度 則 是 指 測 量 整 個 關 節 活 動 範 圍 在 伸 展 過 程 中 的 阻 力 （ 林 正

常 ， 1989） 。  

貳 、 影 響 柔 軟 度 之 因 素  

一 、 關 節 構 造 和 種 類  

關 節 本 身 的 構 造 和 種 類 會 限 制 關 節 的 活 動 範 圍 ， 從 表 2-3-1

得 知 ， 每 一 關 節 皆 有 其 特 定 的 結 構 而 形 成 固 定 的 功 能 （ 游 添

燈 ， 1992） ， 如 腕 關 節 、 蹠 指間 關 節 、 第 一 腕 指 間 關 節 有 屈

曲 、 伸 展 、 外 展 、 內 收 及 繞 環 的 雙 軸 關 節 活 動 方 式 ， 其 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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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 關 節 的 活 動 範 圍 ， 會 優 於 單 軸 及 雙 軸 關 節 ， 而 無 軸 關 節 更

優 於 三 軸 關 節 。  

表 2-3-1 關 節 的 結 構 與 功 能 之 分 類  

關 節 型 態  旋 轉 軸  活 動  關 節 舉 例  

滑 動 關 節  無 軸  滑 動  
腕 間 關 節 、  

蹠 間 關 節  

屈 戍 關 節  單 軸  屈 曲 、 伸 展  
膝 關 節、肘 關 節 、

踝 關 節、指 間 關 節

車 軸 關 節  單 軸  內 轉 和 外 轉  
近 端 橈 尺 關 節 、  

環 頸 關 節  

橢 圓 和 鞍 狀

關 節  
雙 軸  

屈 曲 、 伸 展 、

外 展 、 內 收 、

繞 環  

腕 關 節 、  

蹠 指 間 關 節 、  

第 一 腕 指 間 關 節  

杵 臼 關 節  三 軸  

屈 曲 、 伸 展 、

外 展 、 內 收 、

繞 環 、 旋 轉  

髖 關 節 、 肩 關 節  

 

二 、 軟 組 織  

圍 繞 著 關 節 的 軟 組 織 ， 會 影 響 關 節 的 活 動 範 圍 。 特 別 是

軟 組 織 中 的 關 節 囊 和 韌 帶 ， 主 要 是 由 膠 原 和 非 彈 性 結 締 組 織

構 成 ， 而 肌 肉 和 筋 膜 則 是 由 彈 性 結 締 組 織 構 成 ， 其 中 彈 性 結

締 組 織 對 於 減 少 活 動 阻 力 和 增 進 柔 軟 度 很 重 要 ， 從 表 2-3-2

中 ，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限 制 柔 軟 度 的 軟 組 織 即 在 於 關 節 囊 和 肌 肉

等 部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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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軟 組 織 構 造 對 關 節 阻 力 的 相對 比 例  

構 造  對 柔 軟 度 的 阻 力 （ 佔 全 阻 力 的 百 分 比 ） 

關 節 囊  47 

肌 肉  41 

肌 腱  10 

皮 膚  2 

 

三 、 年 齡  

年 齡 愈 小 的 兒 童 柔 軟 度 愈 好 ， 但 隨 著 年 齡 增 長 至 青 春 期

後 ， 他 們 的 柔 軟 度 會 慢 慢 減 退 ， 這 是 因 為 肌 肉 僵 硬 增 加 及 對

伸 展 的 耐 受 力 減 少 所 致 。  

四 、 性 別  

一 般 而 言 ， 女 生 的 柔 軟 度 比 男 生 好 ， 這 是 因 為 骨 盆 結 構

和 賀 爾 蒙 的 關 係 。 另 外 髖 部 屈 曲 和 脊 椎 側 彎 的 關 節 活 動 範

圍 ， 同 年 齡 的 女 性 優 於 男 性 ； 但 髖 部 伸 展 和 軀 幹 部 位 屈 曲 、

伸 展 之 關 節 活 動 範 圍 ， 則 是 男 性 優 於 女 性 。  

五 、 身 體 活 動 度  

身 體 活 動 是 影 響 柔 軟 度 因 素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環 ， 因 為 關 節

若 長 期 不 活 動 ， 則 關 節 韌 帶 、 關 節 間 軟 骨 、 關 節 囊 與 其 他 軟

組 織 等 部 位 的 彈 性 會 減 少 ， 導 致 關 節 僵 硬 ， 活 動 範 圍 減 少 。  

六 、 溫 度  

身 體 的 溫 度 越 高 ， 越 可 增 進 關 節 的 活 動 範 圍 。 熱 身 運 動

可 提 高 關 節 的 溫 度 ， 而 促 進 關 節 的 活 動 範 圍 增 加 20%； 相 反



 21

的 ， 緩 和 運 動 會 降 低 關 節 的 溫 度 ， 而 促 使 關 節 的 活 動 範 圍 減

少 20%。  

 

綜 合 以 上 觀 點 得 知 ， 柔 軟 度 和 關 節 、 包 覆 關 節 的 軟 組 織

及 肌 肉 中 彈 性 結 締 組 織 的 活 動 程 度 有 密 切 關 聯 ， 故 身 體 關 節

須 處 於 長 期 的 固 定 活 動 中 ， 以 使 軟 組 織 和 肌 肉 的 彈 性 結 締 組

織 的 彈 性 不 會 減 少 ， 因 而 一 定 要 保 持 身 體 的 活 動 度 和 注 意 身

體 溫 度 的 提 升，即 是 記 得 做 好 熱 身 運 動，以 提 高 關 節 的 溫 度。

柔 軟 度 的 訓 練 ， 最 佳 途 徑 是 伸 展 運 動 ， 伸 展 運 動 包 括 靜 態 與

動 態 兩 種 ， 其 中 靜 態 伸 展 效 果 較 好 ， 能 量 消 耗 較 少 ， 可 避 免

組 織 的 傷 害 ， 靜 態 伸 展 採 用 的 方 法 其 實 與 動 態 伸 展 動 作 無

異 ， 但 需 緩 慢 地 伸 展 肌 肉 、 靭 帶 和 肌 腱 ， 並 維 持 這 些 運 動 器

官 稍 感 疼 的 程 度 ， 因 在 身 體 活 動 時 若 柔 軟 性 不 好 ， 會 進 而 影

響 平 衡 性 、 協 調 性 以 及 速 度 的 發 揮 。  

 

第四節  輔助教具 

 

壹 、 教 具 的 分 類 與 分 析  

我 們 簡 略 將 教 具 分 為 四 大 類 ， 分 別 為 視 覺 、 聽 覺 、 視 覺

綜 合 聽 覺、觸 覺（ 陳 淑 英，1986）。在 分 類 可 能 會 有 所 重 疊 。 

 

一 、 視 覺 性 輔 助 教 具 ：  

首 先 介 紹 視 覺 性 的 教 具 ， 此 種 輔 助 教 具 的 使 用 在 吸 引 學

生 的 目 光 為 主，最 常 出 現 的 約 有 七 種，分 別 是 字 卡、大 字 報 、

圖 片 、 學 習 單 、 投 影 片 、 幻 燈 片 、 多 媒 體 。  

(一 )字 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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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較 常 見 的 傳 統 呈 現 方 式 ， 一 般 多 應 用 在 語 文 和 社 會

科 方 面 ， 使 用 的 方 式 是 將 所 要 傳 達 的 訊 息 寫 在 字 卡 上 ， 通 常

都 以 精 簡 的 文 字 表 達 出 重 點 。 優 點 是 以 主 題 式 呈 現 ， 學 生 看

到 字 卡 即 明 瞭 主 題 重 點 ， 而 且 可 以 在 顏 色 不 多 樣 的 黑 板 上 裝

飾 不 同 的 色 彩，對 學 生 視 覺 上 的 刺 激 很 大，可 以 吸 引 注 意 力。 

(二 )大 字 報 ：  

學 校 任 何 科 目 都 適 用 ， 使 用 方 式 是 將 授 課 較 重 要 的 內 容

寫 在 大 字 報 上 ， 通 常 是 辦 活 動 時 最 常 使 用 。 優 點 是 不 若 字 卡

那 麼 小 ， 所 以 展 現 的 內 容 可 以 更 精 細 ， 而 且 大 字 報 的 規 格 較

大 、 色 彩 更 多 樣 ， 放 在 黑 板 上 也 比 字 卡 更 搶 眼 。 另 外 ， 直 接

貼 上 大 字 報 介 紹 ， 老 師 可 以 省 去 寫 板 書 的 時 間 。  

(三 )圖 片 ：  

適 用 範 圍 廣 泛 ， 使 用 方 式 因 科 目 而 異 。 圖 片 可 細 分 為 圖

畫 、 照 片 、 海 報 和 圖 表 ， 優 點 是 色 彩 鮮 豔 、 引 人 注 目 ， 使 講

述 內 容 得 以 更 具 體 ， 描 述 更 精 確 ， 讓 學 生 印 象 更 深 刻 。  

(四 )學 習 單 ：  

大 部 分 於 辦 活 動 時 使 用 ， 使 用 範 圍 廣 泛 。 老 師 可 於 引 導

活 動 時 ， 學 生 依 據 學 習 單 內 容 而 行 ， 比 較 不 易 失 去 方 向 ， 而

且 學 習 單 也 可 當 成 回 家 作 業 ， 人 手 一 張 ， 老 師 藉 此 可 確 定 學

生 在 活 動 過 程 中 的 參 與 程 度 。  

(五 )投 影 片 ：  

使 用 範 圍 不 若 圖 片 廣 泛 ， 因 投 影 片 的 使 用 必 需 配 合 到 教

具 — 投 影 機 的 使 用 。 優 點 是 保 存 得 比 紙 類 教 具 更 長 久 且 較 不

佔 空 間 ， 另 外 ， 於 講 述 時 如 果 需 要 加 入 某 些 新 資 訊 ， 只 要 直

接 在 投 影 片 上 書 寫 即 可 ， 不 需 要 再 到 黑 板 處 書 寫 ， 省 時 又 不

費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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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幻 燈 片 ：  

可 將 圖 片 或 是 照 片 縮 放 至 幻 燈 片 ， 透 過 幻 燈 機 來 播 放 ，

這 在 没 有 數 位 相 機 的 時 代 ， 可 提 供 較 多 的 人 同 時 觀 賞 到 許 多

珍 貴 的 圖 片 。  

(七 )多 媒 體 、 個 人 電 腦 和 單 槍 投 影 機 ：  

這 種 教 學 媒 體 是 在 資 訊 迅 速 發 達 的 現 代 所 產 生 ， 亦 漸 漸

為 大 家 廣 泛 使 用 ， 唯 使 用 前 一 定 要 先 熟 悉 製 作 及 播 映 方 法 。

製 作 時 若 加 上 背 景 、 動 畫 效 果 和 旁 白 的 配 置 ， 可 讓 整 個 畫 面

更 生 動 ， 聲 光 效 果 更 佳 。  

 

二 、 聽 覺 教 材 教 具  

聽 覺 教 材 教 具 有 以 下 部 份 ：  

(一 )音 樂 ：  

教 師 可 以 充 分 善 用 歌 曲 音 樂 ， 配 合 相 關 教 材 內 容 以 提 高

趣 味 度 ； 若 以 語 言 科 為 例 ， 教 師 更 可 依 特 殊 節 慶 ， 藉 著 歌 曲

教 唱 增 進 學 生 對 本 國 、 外 國 文 化 的 認 識 。  

(二 )朗 誦 、 對 話 及 講 演 小 故 事 ：  

當 教 學 情 境 趨 於 呆 板、沉 悶，或 學 生 無 法 馬 上 靜 下 心 時，

可 試 著 請 學 生 靜 坐 闔 眼，僅 由 老 師 朗 誦 小 品 文、或 閱 讀 文 章、

或 老 師 分 享 人 生 經 驗 ， 無 論 是 讓 學 生 靜 心 或 變 化 教 學 的 節

奏 ， 都 可 收 班 級 經 營 之 效 。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會 取 用 朗 誦 、 對

話 及 講 演 小 故 事 三 部 曲 ， 是 依 據 P-P-P 理 論 ： 老 師 示 範  

(P r e s e n t a t i o n) 、 學 生 練 習 (P r a c t i c e) 、 學 生 創 作  

(P r o d u c t i o n)； 舉 第 二 外 國 語 的 習 得 為例 ， 一 開 始 ， 教 師 示

範 閱 讀 朗 誦 課 文 或 對 話 ， 學 生 必 須 專 心 聆 聽 ， 並 留 意 發 音 、

音 調 、 意 思 、 如 何 使 用 ； 到 第 二 階 段 ， 教 師 引 領 學 生 反 覆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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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 練 習 ， 最 後 就 是 學 生 創 作 、 角 色 扮 演 等 。  

(三 )口 號 ：  

當 我 們 想 獲 得 全 班 的 注 意 ， 欲 表 達 意 思 ， 傳 達 學 生 認 同

的 紀 律 、 規 則 時 ， 教 師 和 學 生 的 習 慣 默 契 口 號 可 發 揮 很 大 作

用。例 如：一 旦 有 人 說：「 最 高 品 質 」，便 定 會 有 人 回 應：「 靜

悄 悄 ！ 」 如 此 一 來 ， 指 揮 者 可 迅 速 獲 得 全 場 的 注 意 ， 亦 可 避

免 因 喊 安 靜 讓 學 員 有 被 責 備 的 感 覺 而 弄 壞 氣 氛 。  

 

三 、 視 、 聽 覺 媒 體 教 材 教 具  

視 聽 媒 體 結 合 以 上 兩 者 的 優 勢 ， 發 揮 最 大 的 功 效 ， 如 表

2-4-3 所 示，由 日 本 學 者 末 武 國 弘 於 1977 年 之 視 聽 與 學 習 比

較 表 的 結 果 得 知 ， 既 用 眼 看 又 用 耳 聽 的 記 憶 率 是 最 能 保 持 其

效 果 （ 李 宗 薇 ， 1990）， 如 以 下 的 媒 體 教 材 。  

 

表 2-4-3  視 聽 與 學 習比 較 表  

記 憶 保 持 率  

使 用 方 法  ３ 小 時 後  ３ 日 後  

只 用 耳 聽 (口 述 法 ) ７ ０  % １ ０  % 

只 用 眼 看 (觀 看 法 ) ７ ２  % ２ ０  % 

既 用 眼 看 又 用 耳 聽  

(視 聽 方 法 ) 

８ ５  % ６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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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影 片 ：  

例 如 老 師 配 合 班 級 經 營 的 課 程 ， 讓 學 生 觀 賞 影 集 ， 教 師

可 於 播 放 前 提 示 學 生 有 哪 些 重 點 ， 讓 他 們 有 所 目 標 ， 影 片 若

有 笑 點 ， 亦 可 作 某 些 提 示 ， 誘 發 學 生 動 機 並 自 己 去 發 現 。  

(二 )動 畫F l a s h 教 學 網 站 (班 級 經 營 網 站 )：  

這 不 僅 能 吸 引 孩 童 的 注 意 力 和 興 趣 ， 更 可 以 延 續 上 課 內

容 ， 發 展 課 後 活 動 。 然 而 ， 動 畫 F l a s h 製 作 者 要 留 意 莫 過 於

花 俏 而 模 糊 學 生 焦 點 。  

(三 )P o w e r P o i n t：  

教 師 能 夠 清 楚 有 條 理 地 將 課 本 內 容 、 知 識 交 予 學 生 ， 將

板 書 時 間 留 給 學 生 思 考 、 發 問 、 筆 記 ， 且 若 要 回 顧 之 前 學 過

的 亦 非 常 方 便 ， 不 會 因 擦 掉 而 無 法 找 尋 。  

 

四 、 觸 覺 性 教 具  

學 生 可 透 過 身 體 對 教 具 的 碰 觸 或 操 作 而 對 所 學 事 物 ， 不

管 是 抽 象 或 非 抽 象 的 ， 有 具 體 的 概 念 及 經 驗 ， 進 而 能 幫 助 學

生 融 會 貫 通 教 材 內 容 或 長 久 記 憶 之 。 適 當 地 運 用 此 類 教 具 不

但 可 以 增 進 學 生 對 所 學 事 物 的 基 本 構 造 、 組 成 成 分 、 運 行 模

式 或 使 用 方 法 等 產 生 深 刻 的 印 象 及 真 實 的 立 體 感 外 ， 也 能 吸

引 住 學 生 的 目 光 ， 引 發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及 興 趣 並 帶 動 整 個 班

級 的 學 習 氣 氛 ， 進 一 步 能 增 進 學 生 的 學 習 的 效 果 及 效 率 。 觸

覺 類 教 具 主 要 能 分 實 物 及 模 型 兩 大 類 ：  

(一 )實 物 ：  

實 物 類 教 具 ， 是 老 師 所 教 的 事 物 或 內 容 直 接 等 於 所 使 用

的 教 具 ， 可 幫 助 學 生 集 中 上 課 的 注 意 力 ， 且 藉 由 真 實 體 驗 ，

學 生 能 對 正 在 學 習 的 事 物 產 生 深 刻 印 象 ， 而 更 能 長 久 記 憶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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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連 結 到 相 關 的 課 程 內 容 ， 甚 至 能 正 確 運 用 所 學 的 知 識 。 此

外 ， 實 物 教 具 還 能 幫 助 教 師 構 思 課 堂 上 的 教 學 活 動 ， 使 教 學

更 多 元 化 ， 更 具 活 潑 性 ， 進 而 增 進 師 生 之 間 的 互 動 ， 拉 進 彼

此 間 的 距 離 以 及 增 進 學 生 學 習 的 興 趣 和 內 在 動 機 。  

(二 )模 型 ：  

模 型 類 教 具 是 真 實 的 事 物 的 擬 態 ， 二 者 的 大 小 、 比 例 及

組 成 的 成 分 也 可 能 不 同 。 此 類 教 具 雖 沒 有 實 物 類 教 具 那 般 的

真 實 感 ， 但 卻 可 避 免 實 物 類 教 具 可 能 帶 來 的 缺 點 ， 並 具 備 實

物 教 具 各 項 輔 助 教 學 的 優 點 ， 再 者 還 可 重 覆 使 用 ， 因 此 ， 模

型 教 具 非 常 經 濟 實 惠 ， 且 廣 受 一 般 教 師 的 喜 愛 。  

 

五 、 其 它 教 學 活 動 輔 助 性 教 具 ：  

如 手 按 鈴、手 搖 鈴 及 碼 錶 在 計 時，提 醒 活 動 開 始 或 結 束，

或 者 搶 答 比 賽 時 用 ； 教 學 棒 及 雷 射 光 筆 ， 可 幫 助 教 師 清 楚 地

在 黑 板 、 白 板 或 大 型 布 幕 上 指 出 正 在 上 的 課 程 內 容 所 在 ， 使

學 生 更 能 專 注 聽 講 學 習；磁 鐵 條 通 常 用 在 固 定 字 卡、大 字 報、

圖 片、地 圖 等 平 面 視 覺 性 教 具 於 黑 板 上；哨 子 通 常 用 於 指 揮、

集 合 學 生 的 注 意 力 以 便 宣 布 某 事 等 。  

 

綜 而 言 之 ， 本 研 究 應 用 之 輔 助 教 具 主 要 是 以 觸 覺 性 的 教

具 為 主 ， 在 輔 助 學 童 透 過 身 體 對 教 具 的 操 作 而 對 所 學 事 物 ，

能 產 生 融 會 貫 通 動 作 或 長 久 記 憶 之 ， 以 運 用 輔 助 教 具 ， 增 進

學 童 對 所 學 的 基 本 動 作 、 運 行 模 式 或 使 用 方 法 產 生 深 刻 的 印

象 ， 也 能 吸 引 住 學 童 的 目 光 ， 引 發 他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及 興 趣 ，

藉 學 習 的 效 果 及 效 率 ， 將 動 作 內 化 為 自 然 而 然 顯 現 動 作 的 一

部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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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方 法 共 分為 以 下 幾 個 部 分 來 闡 述 ， 依 序 為 ： 第 一

節 、 預 試 實 驗 ； 第 二 節 、 研 究 架 構 ； 第 三 節 、 研 究 對 象 ； 第

四 節、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第 五 節、研 究 設 備、器 材；第 六 節 、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方 式 ； 第 七 節 、 研 究 程 序 ； 第 八 節 、 評 分 教

師 之 信 度 考 驗 等 八 個 小 節 來 加 以 探 討 。  

 

第一節  預試實驗 

 

    本 實 驗 探 討 台 中縣 某 國 民 小 學 舞 蹈 社 團 學 童 在 舞 蹈 訓 練

中，不 論 是 中 國 舞、現 代 舞，特 別 是 對 芭 蕾 舞 蹈 動 作 學 習 時 ，

可 作 為 手 臂 動 能 的 引 導 。 首 先 實 施 預 試 ， 先 以 中 年 級 的 女 性

學 童 為 預 試 時 的 研 究 對 象 ， 並 以 芭 蕾 舞 蹈 動 作 手 位 為 基 本 練

習 動 作 ， 研 究 項 目 先 以 手 勢 水 平 穩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二 項 為 主 。 以 下 本 節 將 分 析 手 部 訓 練 環 預 試 的 實 驗 。  

 

壹 、 預 試 之 研 究 架 構  

    根 據 圖 3-1-1 手 部 訓 練 環 預 試 之 研 究 架 構 所 示，將Y1、

Y2、C=0、C=1 作 以 下 說 明 ：  

一、Y1 為 進 行 手 部 訓 練 環 預 試 實 驗 前 測 時，評 分 教 師 之 評 分。 

二、Y2 為 進 行 手 部 訓 練 環 預 試 實 驗 後 測 時，評 分 教 師 之 評 分。 

三 、 C=0 是 未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訓練 的 學 童 組 別 ， 為 對 照 組 。  

四 、 C=1 是 配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訓練 的 學 童 組 別 ， 為 實 驗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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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Y2 Y1 

Y2 
C=0 

C=1 

成對樣本t考驗

成對樣本t考驗

 

 

 

 

 

 

 

 

 

 

圖 3-1-1 手 部 訓 練 環 預 試 之 研究 架 構  

 

    手 部 訓 練環 預 試 的 訓 練 項 目 ： 一 是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 二

是 整 體 動 作 協 調 性 之 測 量 ， 其 施 測 之 程 序 、 動 作 和 時 間 完 全

相 同 ， 僅 將 學 童 分 成 兩 組 ， 實 驗 組 和 對 照 組 ， 實 驗 組 學 童 以

C=1，配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練 習；對 照 組 學 童 以C=0，未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練 習 ， 待 連 續 十 天 的 手 勢 訓 練 完 成 ， 以 成 對 樣 本 t 考 驗

的 統 計 方 法 ， 以 測 量 比 較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的 學 童 ， 何 組 學 童

進 步 比 較 多 ， 若 預 測 結 果 如 預 期 ， 實 驗 組 的 學 童 進 步 得 比 對

照 組 的 學 童 平 均 數 多 ， 即 進 入 正 式 的 實 驗 設 計 。  

 

貳 、 預 試 之 程 序  

一、本 研 究 之 對 象 採 隨 機 分 組 之 方 式 選 取，表 示 在 母 群 體 中

的 所 有 個 體 ， 有 同 等 且 獨 立 之 機 會 被 選 為 樣 本 ， 因 隨 機 取

樣 之 分 配 是 獲 致 代 表 性 樣 本 的 最 佳 方 法（ 王 文 科 ， 2001）。

預 試 時 乃 隨 機 選 取 十 位 中 年 級 學 童 ， 在 實 驗 未 開 始 前 ， 將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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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中 年 級 學 童 的 手 勢 舞 蹈 動 作 分 別 錄 影 下 來 ， 手 勢 動 作 是 從

芭 蕾 手 勢 預 備 位 置 到 芭 蕾 手 勢 第 二 位 置 的 重 覆 動 作 。  

 

二 、 將 十 位 學 童 分 成 二 組 ， 每 一 組 各 五 位 學 童 ， 一 組 是 實 驗

組 ， 另 一 組 則 是 對 照 組 ， 實 驗 組 五 位 學 童 在 雙 手 指 尖 戴 上 手

勢 訓 練 環 ， 作 手 指 重 量 感 的 舞 蹈 訓 練 動 作 ； 對 照 組 學 童 則 徒

手 ， 不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作 手 勢 訓 練 動 作 ， 兩 組 的 舞 蹈 訓 練 動 作

完 全 一 樣 。  

 

三 、 實 驗 時 間 因 國 小 學 童 在 校 時 間 有 限 ， 僅 能 運 用 課 餘 時 間

進 行 訓 練 ， 乃 參 酌 白 貞 姬 「 心 智 練 習 對 韓 國 傳 統 舞 蹈 基 本 動

作 技 能 的 影 響 」（ 1986）， 進 行 為 期 兩 週 （ 十 天 ） 之 訓 練 ， 學

童 可 依 自 己 的 可 行 時 間 到 地 下 室 舞 蹈 教 室 練 習 。 每 次 練 習 計

時 十 五 分 鐘 時 間 ， 先 作 五 分 鐘 的 舞 蹈 手 勢 訓 練 ， 給 予 休 息 二

分 鐘 ， 再 作 八 分 鐘 的 同 樣 動 作 的 舞 蹈 手 勢 訓 練 。 中 間 給 予 休

息 二 分 鐘 的 時 間 ， 是 以 避 免 學 生 因 手 部 痠 痛 而 無 法 持 續 訓 練

下 去 ， 在 訓 練 期 間 ， 仍 持 續 給 予 學 生 動 作 要 領 及 技 巧 指 導 。  

 

四 、 訓 練 完 畢 後 ， 再 次 以 同 樣 的 舞 蹈 手 勢 動 作 ， 把 芭 蕾 手 勢

預 備 位 置 到 芭 蕾 第 二 位 置 的 重 覆 動 作 作 再 次 錄 影 。  

 

五 、 將 錄 影 結 果 請 教 師 評 分 ， 評 分 教 師 不 包 括 本 人 實 驗 設 計

者 ， 另 外 找 三 位 有 舞 蹈 訓 練 經 驗 的 教 師 評 分 ， 評 分 時 ， 避 免

因 設 計 者 的 先 設 觀 念 而 影 響 實 驗 結 果 ， 為 去 除 教 師 對 學 生 的

先 前 印 象 ， 給 與 學 生 編 號 1 號 ~ 1 0 號 ， 評 分 的 錄 影 時 ， 儘 量

以 不 讓 三 位 舞 蹈 訓 練 教 師 知 道 學 生 是 何 人 的 方 式 下 錄 影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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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免 評 分 老 師 因 對 學 童 的 先 前 印 象 而 影 響 評 分 分 數 的 公 平 與

公 正 性 。  

 

六 、 本 實 驗 取 三 位 舞 蹈 教 師 評 分 ， 這 三 位 舞 蹈 專 業 教 師 憑 著

多 年 比 賽 得 獎 及 教 授 學 童 的 舞 蹈 經 驗 ， 以 主 觀 觀 察 法 進 行 評

分 ， 其 評 分 的 項 目 有 二 ， 一 是 舞 蹈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情

形 ， 二 是 舞 蹈 手 勢 中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情 形 。  

 

參 、 預 試 的 實 驗 處 理 流 程 ， 列 圖 於 下 ：  

 

 

 

 

 

 

 

 

 

 

 

 

 

 

 

 

圖  3-1-2 預 試 實 驗 處 理 流 程 圖  

預試前錄影 

動作練習結束

預試後錄影 

進行動作練習

說明舞蹈手勢

動作及程序 

前 五 分 鐘 — 練 習  

中 二 分 鐘 — 休 息  

後 八 分 鐘 — 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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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預 試 結 果  

十 位 中 年 級 學 童 預 試 的 評 分 ， 依 成 對 樣 本 t 考 驗 來 檢

定 ， 其 檢 定 結 果 如 下 表 3-1-1 及 表 3-1-2 所 列 ：  

 

表 3-1-1  舞 蹈 手 勢 水 平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測 量 結 果  

後 測 -前 測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顯 著 性  

對 照 組  
(未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2.100 7.752  .857 .414 

實 驗 組  
(有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5.600 4.300 4.118   .003
＊ ＊  

   ＊p＜ .05,＊ ＊ p＜ .01  

 

表 3-1-2  舞 蹈 手 勢 雙 手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測 量 結 果  

後 測 -前 測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顯 著 性  

對 照 組  
(未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600 1.075 1.765 .111 

實 驗 組  
(有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700 1.160 1.909 .089 

 ＊p＜ .05,＊ ＊ p＜ .01 

 

一 、 由 表 3-1-1 舞 蹈 手 勢 水 平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測 量 結 果 顯

示 ：  

(一 )未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的 對 照 組 學 童 ， 在 舞 蹈 手 勢 水 平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來 看，平 均 數 =2.100，標 準 差 =7.752，t=0.857，

p 值 =0.414， 故 未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α=.05)。  

 

(二 )有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的 實 驗組 學 童 ， 在 舞 蹈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來 看，平 均 數 =5.600，標 準 差 =4.300，t=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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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值 =0.03(p＜ .05)， 已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由 以 上 結 果 顯 示 ， 在 舞 蹈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有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訓 練 的 學 童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進 步 ， 比 未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訓 練 的 學 童 未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來 得 進 步 很 多 ， 表 示

手 勢 訓 練 環 的 使 用，對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增 進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二 、 由 表 3-1-2 舞 蹈 手 勢 雙 手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測 量 結 果 顯

示 ：  

(一 )未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的 對 照組 學 童 ， 在 舞 蹈 手 勢 雙 手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來 看，平 均 數 =0.600，標 準 差 =1.075，t=1.765，

p 值 =0.111， 故 未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α=.05)。  

 

(二 )有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的 實 驗組 學 童 ， 在 舞 蹈 手 勢 雙 手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來 看，平 均 數 =0.700，標 準 差 =1.160，t=1.909，

p 值 =0.089， 故 未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α=.05)。  

 

由 以 上 結 果 顯 示 ， 在 舞 蹈 手 勢 雙 手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有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訓 練 的 學 童 没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的 進 步 ，

和 未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訓 練 的 學 童 一 樣 ， 都 未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的 進

步 程 度 ， 但 有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的 學 童 因 p 值 =0.089， 很 接 近α

值 (α=.05)， 且 有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學 童 的 實 驗 組p 值 =0.089＜

未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學 童 的 對 照 組 p 值 =0.111， 仍 是 有 可 繼 續 進

行 施 測 實 驗 的 可 能 性 。 這 也 表 示 ， 可 再 探 討 手 勢 訓 練 環 對 女

性 學 童 手 勢 舞 蹈 動 作 技 能 增 進 的 正 式 實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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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預 試 發 現 之 困 難 與 缺 失  

任 何 實 驗 的 進 行 ， 必 定 會 出 現 與 自 己 初 衷 相 異 或 相 違 悖

之 處 ， 於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裏 ， 同 樣 遇 到 許 多 待 解 決 之 問 題 ， 茲

分 述 於 下 ：  

一 、 學 童 不 易 在 約 定 時 間 內 完 成 連 續 十 天 (兩 週 )的 舞 蹈 動 作

練 習 ：  

預 試 時 的 十 位 中 年 級 學 童 是 隨 機 取 樣 選 出 ， 實 驗 前 先 經

過 學 童 口 頭 同 意 ， 願 意 參 加 這 十 天 的 舞 蹈 動 作 練 習 ， 但 練 習

時 間 第 一 天 已 快 過 去 ， 在 舞 蹈 教 室 內 一 直 未 見 其 中 兩 位 學 童

出 現 ， 因 舞 蹈 社 團 的 學 生 來 自 各 班 ， 乃 喚 其 他 學 童 至 她 們 班

上 叫 此 兩 位 學 童 來 練 習 ， 她 們 竟 然 在 約 定 好 之 下 課 時 間 即 到

班 級 外 玩 耍 ， 找 不 到 人 ， 後 來 找 到 人 也 與 她 們 約 定 好 第 二 天

要 記 得 來 練 習 ， 同 樣 地 ， 一 到 下 課 時 間 仍 然 找 不 到 人 ， 問 她

們 原 因 都 是 說 忘 記 了 ， 因 此 ， 為 了 不 耽 誤 時 間 ， 以 致 練 習 時

間 延 誤 得 太 久 ， 且 避 免 每 次 練 習 時 間 有 找 不 到 學 童 之 虞 ， 決

定 臨 時 換 其 他 學 童 補 上 這 兩 位 學 童 ， 以 跟 上 其 他 八 位 學 童 的

進 度 。  

 

二 、 有 的 學 童 對 舞 蹈 動 作 很 有 興 趣 ， 會 在 指 定 練 習 時 間 以 外

自 行 另 外 練 習 ：  

原 來 的 實 驗 設 計 ， 只 需 要 連 續 十 天 ， 給 予 學 童 每 天 十 五

分 鐘 練 習 時 間 即 可 ， 可 是 有 的 學 童 為 了 把 這 次 舞 蹈 動 作 練 習

得 很 完 善 ， 不 僅 下 課 時 間 練 習 ， 連 回 家 有 空 檔 的 時 間 也 一 直

在 練 習 ， 雖 然 和 前 面 兩 位 學 童 的 情 形 完 全 相 反 ， 非 常 有 責 任

感 ， 但 是 比 較 其 他 没 有 多 練 習 的 同 學 來 說 ， 這 些 多 加 練 習 的

同 學 勢 必 會 進 步 較 快 ， 且 與 一 天 中 只 要 十 五 分 鐘 的 練 習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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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實 驗 設 定 是 相 悖 的 ， 只 好 請 這 些 多 加 練 習 的 同 學 先 以 十 天

實 驗 期 間 ， 每 人 每 天 的 練 習 時 數 均 同 ， 不 能 隨 意 增 加 練 習 時

間 ， 等 十 天 的 實 驗 結 束 後 ， 可 以 自 行 再 繼 續 練 習 。  

 

三 、 錄 影 時 的 背 景 和 環 境 因 素 應 列 入 考 慮 範 圍 ：  

本 研 究 實 驗 在 預 試 前 和 預 試 後 都 需 要 錄 影 ， 當 時 只 知 道

需 把 學 童 的 練 習 情 形 要 記 錄 下 來 ， 以 給 予 評 分 教 師 依 據 錄 影

後 燒 成 的 D V D 光 碟 評 分，卻 忘 了 把 錄 影 的 背 景 要 清 晰、錄 影

時 要 加 腳 架 固 定 才 不 會 有 畫 面 晃 動 的 狀 況 事 先 予 以 考 慮 ， 導

至 評 分 教 師 在 評 分 上 有 點 困 惑 。  

 

四 、 評 分 教 師 除 實 驗 設 計 者 必 然 排 外 ， 仍 應 避 免 在 校 內 任 教

的 舞 蹈 專 業 教 師 ， 因 難 免 會 把 個 人 對 學 童 的 刻 板 印 象 分 數 算

入 ：  

在 本 研 究 對 象 所 屬 的 國 小 舞 蹈 社 團 中 ， 校 內 有 二 位 舞 蹈

教 師 外 ， 還 有 二 位 是 外 聘 之 舞 蹈 教 師 ， 故 除 了 本 實 驗 的 設 計

者 是 校 內 的 舞 蹈 教 師 ， 不 在 評 分 之 列 ， 仍 請 另 外 的 三 位 舞 蹈

教 師 予 以 評 分 。 在 評 分 時 ， 評 分 表 中 對 教 師 給 予 清 楚 的 指 導

語 ， 告 知 評 分 教 師 無 需 知 道 是 那 些 受 試 學 童 ， 以 免 評 分 教 師

評 分 時 受 干 擾 。 於 是 預 試 的 練 習 前 錄 影 時 ， 只 錄 影 脖 子 以 下

手 勢 擺 動 的 範 圍 ， 而 預 試 的 練 習 後 錄 影 則 在 學 童 的 臉 上 戴 上

面 具 ， 以 防 評 分 教 師 知 道 受 試 學 童 是 誰 。 但 評 分 時 ， 評 分 教

師 仍 透 露 依 體 型 可 知 她 可 能 是 某 一 位 學 童 ， 如 此 使 評 分 出 現

混 淆 之 情 事 ， 可 能 會 把 此 學 童 誤 判 成 另 一 位 學 童 ， 不 僅 無 法

剔 除 評 分 教 師 對 學 生 的 印 象 分 數 ， 還 有 可 能 會 因 猜 測 錯 誤 而

把 分 數 錯 置 ， 雖 然 我 在 評 分 表 的 教 師 指 導 語 中 及 口 頭 上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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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提 醒 ， 強 調 評 分 教 師 不 管 學 童 為 何 人 ， 依 自 己 的 舞 蹈 專 業

直 覺 去 評 分 ， 仍 不 免 有 失 公 正 的 問 題 存 在 ， 所 以 在 正 式 施 測

實 驗 時 ， 評 比 教 師 須 找 完 全 未 教 授 過 受 試 之 國 民 小 學 學 童 的

舞 蹈 專 業 教 師 進 行 評 分 ， 以 確 定 教 師 評 分 信 度 。  

 

第二節  研究架構 

 

    將 台 中 縣 某 國 小 舞 蹈 社 團 中 之 學 童，以 年 段 分 組，分 成

低 年 級 、 中 年 級 及 高 年 級 ， 進 行 學 童 手 部 配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練

習 舞 蹈 動 作 ， 待 連 續 十 天 的 手 勢 訓 練 完 成 ， 以 A N O VA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配 對 樣 本 t 考 驗 的 統 計 方 法 ， 進 行 績 效 分

析 ， 以 了 解 學 童 配 戴 手 勢 訓 練 環 進 行 舞 蹈 動 作 訓 練 ， 對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及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進 步 的 程

度 ， 這 三 個 項 目 來 分 析 其 進 步 程 度 之 影 響 差 異 。  

 

 

 

 

 

 

 

 

 

 

圖 3-2-1 研 究 架 構  

 

   

年 段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績效分析 
  

 
平穏性 

  

     
協調性 

  

   
柔軟性 

  

ANOVA

成 對 樣 本 t 考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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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為台 中 縣 某 國 小 舞 蹈 社 團 共 三 十 名 學 童 ，

因 男 性 學 童 參 加 台 中 縣 國 小 舞 蹈 性 社 團 的 人 數 很 少 ， 故 以 國

小 女 性 學 童 為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 三 個 年 段 各 取 十 名 學

童 參 加 實 驗 ， 亦 即 從 低 年 級 、 中 年 級 、 高 年 級 的 學 童 分 別 找

出 十 名 女 性 學 童 ， 這 三 十 名 學 童 皆 受 過 舞 蹈 基 礎 訓 練 一 年 以

上 ， 對 舞 蹈 有 基 本 的 認 知 和 概 念 。  

 

第四節  實驗時間及地點 

 

壹 、 實 驗 時 間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實 驗 時 間 於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五 月 間 進

行 ， 確 認 以 中 年 級 學 童 為 預 試 之 研 究 對 象 及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的 訓 練 週 次 及 時 間 。  

正 式 施 測 實 驗 時 間 自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三 月 三 日 至 三 月 十 四

日 於 課 餘 時 間 實 施 ， 在 早 自 習 時 間 七 點 三 十 分 至 八 點 三 十

分 、 第 二 大 節 下 課 時 間 十 點 十 分 至 十 點 三 十 分 、 或 午 修 時 間

十 二 時 四 十 分 至 十 三 時 三 十 分 ， 在 三 個 時 段 中 依 學 童 在 校 時

間 ， 分 別 排 定 三 個 年 級 來 進 行 舞 蹈 手 勢 動 作 的 時 間 。  

每 次 僅 十 五 分 鐘 練 習 時 間 ， 以 在 校 時 間 十 天 共 兩 週 的 舞

蹈 動 作 訓 練 時 間 ， 在 訓 練 前 不 給 予 任 何 動 作 的 要 領 及 技 巧 提

示 ， 僅 叫 學 童 跟 著 學 指 定 的 動 作 一 次 ， 因 動 作 簡 單 ， 學 過 後

即 對 每 位 學 童 進 行 訓 練 前 的 錄 影 工 作 ， 並 要 學 童 在 十 天 的 舞

蹈 動 作 訓 練 期 間 ， 不 另 外 找 額 外 時 間 加 練 ， 以 讓 每 位 學 童 的

練 習 時 間 控 制 在 完 全 一 致 的 狀 態 ， 並 於 練 習 過 程 中 ， 隨 時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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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動 作 的 要 領 指 導 及 技 巧 提 示 ， 舞 蹈 訓 練 十 天 結 束 後 ， 再 對

每 位 學 童 進 行 訓 練 後 的 錄 影 工 作 。  

 

貳 、 實 驗 地 點  

本 實 驗 預 試 時 的 地 點 為 台 中 縣 某 國 民 小 學 的 地 下 室 舞 蹈

教 室 ， 正 式 施 測 實 驗 時 的 地 點 為 台 中 縣 某 國 民 小 學 的 五 樓 舞

蹈 教 室 。  

 

第五節 研究設備、器材 
 

壹 、 研 究 設 備 及 器 材  

一 、 手 勢 訓 練 環 （ 一 組 共 兩 個 ， 一 手 一 個 ， 一 個 重 量 約 100

克 ）  

本 研 究 實 驗 時 ， 將 此 研 究 工 具 戴 在 受 試 學 童 的 食 指 和 無

名 指 的 手 指 尖 上 ， 以 重 量 加 在 手 指 尖 來 做 舞 蹈 動 作 的 練 習 。  

 

 

 

 

 

 

 

 

 

圖 3-5-1 手 部 訓 練 環 實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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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手 部 訓 練 環 配戴 方 法  

 

二 、 D V 攝 影 機 一 部 (包 含 攝 影 機 腳 架 一 組 ) 

主 要 使 用 於 本 研 究 實 驗 的 舞 蹈 開 始 練 習 前 及 練 習 後 ， 拍

攝 受 試 學 童 之 正 面 舞 蹈 手 勢 動 作，事 後 並 經 由 評 分 教 師 以 其

專 業 裁 判 ， 依 動 作 技 能 表 現 評 判 成 績 。  

 

三 、 角 度 量 角 尺  

主 要 使 用 於 本 研 究 實 驗 的 舞 蹈 手 勢 動 作 開 始 練 習 前 及 練

習 後，來 測 量 受 試 學 童 手 腕 關 節 向 上 直 立 起 到 不 能 再 立 起 時

的 角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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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角 度 量 角 尺 實 物  

 

四 、 舞 蹈 動 作 教 師 評 分 表 (如 附 錄 一 、 附 錄 二 ) 

本 研 究 實 驗 評 分 表 分 為 ： 附 錄 一 是 預 測 實 驗 時 的 舞 蹈 動

作 教 師 評 分 表 ， 附 錄 二 是 正 式 施 測 實 驗 時 的 舞 蹈 動 作 教 師 評

分 表 兩 種，以 提 供 預 測 實 驗 時 及 正 式 施 測 實 驗 時 教 師 評 分 用。 

 

第六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 

 

    本 研 究 實 驗 結 果 所 得 資 料 處 理 方 式 ， 以S P S S 12.0 中 文

版 的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壹 、 本 研 究 於 預 試 實 驗 時 的 分 析 方 式 ， 以 配 對 樣 本 t 考 驗 ，

分 析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訓 練 與 未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訓 練 ， 對 學 童 舞 蹈 訓 練 的 進 步 成 效 進 行 分 析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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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正 式 施 測 實 驗 設 計 時 的 分 析 方 式 ， 以 A N O VA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配 對 樣 本 t 考 驗 ，分 析 比 較 國 小 低 、 中 、 高

年 級 不 同 年 段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的 整 體 協 調 性 及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差 異 。  

 

第七節  研究程序 

 

本 研 究 在 探 討 台 中 縣 某 國 小 舞 蹈 社 團 學 童 的 舞 蹈 訓 練 ，

舞 蹈 手 勢 水 平 穩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及 手 腕 柔 軟 性 的

美 姿 訓 練 ， 可 作 為 手 臂 動 能 的 引 導 。 正 式 實 施 測 驗 時 ， 以 芭

蕾 舞 蹈 動 作 手 位 為 基 本 練 習 動 作 ， 研 究 項 目 包 括 舞 蹈 手 勢 水

平 的 穩 定 性、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及 手 腕 的 柔 軟 度 三 項 為 主。 

 

壹 、 正 式 施 測 的 程 序  

本 實 驗 正 式 施 測 時 的 程 序 如 下 ：  

一 、 在 台 中 縣 某 國 小 舞 蹈 社 團 學 童 中 ， 於 低 、 中 、 高 年 級 三

個 年 段 裏 隨 機 取 樣 ， 選 取 各 十 位 女 性 學 童 ， 共 三 十 位 為 研 究

對 象 ， 將 參 加 規 則 先 告 知 學 童 並 取 得 一 致 的 共 識 ， 尤 其 對 常

遲 到 、 無 故 未 到 或 常 忘 東 忘 西 的 學 童 一 再 做 提 醒 ， 並 將 學 童

分 小 組 找 一 組 長 負 責 聯 繫 ， 利 用 同 儕 力 量 ， 互 相 提 醒 完 成 動

作 練 習 。  

 

二 、 在 正 式 施 測 實 驗 未 開 始 前 ， 將 三 十 位 學 童 的 手 勢 舞 蹈 動

作 分 別 錄 影 ， 錄 影 的 動 作 有 兩 組 ， 第 一 組 是 舞 蹈 手 勢 水 平 穩

定 性 的 手 勢 動 作 ， 第 二 組 是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手 勢 動

作 ， 此 兩 組 皆 屬 於 芭 蕾 的 基 本 手 位 動 作 的 組 合 。 第 三 組 是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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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手 腕 柔 軟 度 的 手 勢 動 作，用 角 度 量 角 尺 將 學 童 手 腕 關 節 向

上 直 立 至 不 能 再 立 起 時 的 角 度 測 量 記 錄 下 來，練 習 動 作 則 是

中 國 舞 的 手 勢 動 作 。 學 童 皆 在 雙 手 指 尖 戴 上 手 勢 訓 練 環 ， 做

以 下 三 組 手 指 重 量 感 的 舞 蹈 訓 練 動 作 ：  

(一 )第 一 組 動 作 ：  

從 芭 蕾 手 勢 預 備 位 置 到 芭 蕾 第 二 位 置 的 重 覆 動 作 。  

(二 )第 二 組 動 作 ：  

是 由 芭 蕾 手 勢 四 個 動 作 組 合 而 成 。 手 勢 從 第 一 個 動 作 芭

蕾 預 備 位 置 ， 雙 手 上 舉 到 胸 前 中 水 平 的 第 一 位 置 ； 第 二 個 動

作 是 ， 從 胸 前 中 水 平 的 第 一 位 置 ， 雙 手 開 展 到 兩 旁 的 芭 蕾 第

二 位 置 ； 第 三 個 動 作 是 ， 開 展 到 兩 旁 芭 蕾 第 二 位 置 的 雙 手 上

舉 到 額 前 的 高 水 平 位 置 ； 第 四 個 動 作 是 ， 雙 手 由 額 前 高 水 平

位 置 回 到 芭 蕾 預 備 位 置 。  

(三 )第 三 組 動 作 ：  

中 國 舞 的 立 掌 和 攤 掌 的 交 替 練 習 。  

 

三、訓 練 時 間 為 期 兩 週（ 十 天 ），以 在 校 時 間 進 行 訓 練，因 手

勢 訓 練 環 僅 有 二 十 對 ， 無 法 一 次 讓 三 十 位 學 童 同 時 作 動 作 練

習 ， 乃 依 各 年 段 之 區 分 ， 分 別 排 定 指 定 練 習 時 段 ， 以 解 決 手

勢 訓 練 環 數 量 不 足 之 困 擾 。  

 

四 、 每 次 練 習 計 時 十 五 分 鐘 時 間 ， 先 作 五 分 鐘 的 第 三 組 動 作

的 舞 蹈 手 勢 訓 練 ， 給 予 休 息 二 分 鐘 ， 再 作 八 分 鐘 的 第 一 組 和

第 二 組 動 作 的 舞 蹈 手 勢 訓 練 。 中 間 給 予 休 息 二 分 鐘 的 時 間 ，

是 以 避 免 學 生 因 手 部 痠 痛 而 無 法 持 續 訓 練 下 去 ， 在 訓 練 期

間 ， 仍 持 續 給 予 學 生 動 作 要 領 及 技 巧 指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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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訓 練 完 畢 後 ， 再 次 把 練 習 前 錄 影 的 同 樣 動 作 ， 第 一 組 和

第 二 組 的 舞 蹈 手 勢 動 作 ， 再 次 錄 影 下 來 。  

 

六 、 給 與 學 童 依 年 段 分 別 編 號 1 號 ~ 1 0 號 ， 低 、 中 、 高 年 級

各 有 十 號，總 共 有 三 十 號，以 利 評 分 教 師 按 照 錄 影 順 序 評 分。

將 錄 影 結 果 燒 製 成 D V D 光 碟 片，連 同 正 式 實 驗 教 師 評 分 表 ，

請 校 外 教 師 評 分 ， 以 去 除 評 分 教 師 對 學 童 評 分 時 有 印 象 分 數

之 虞 ， 進 而 干 擾 評 分 老 師 評 分 的 公 平 與 公 正 性 。 正 式 實 驗 教

師 評 分 表 內 增 加 評 量 標 準 ， 標 準 如 下 ：  

(一 )舞 蹈 手 勢 水 平穏 定 性 評 量 標 準  

60 分 以 下 — 不 會 做 動 作 (以 上 四 個 動 作 )。  

61~70 分 —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的 水 平 動 作 ， 但 動 作 欠 流 暢 。  

71~80 分 —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的 水 平 動 作 ， 動 作 稍 具 流 暢 ， 但 稍

遲 疑 。  

81~90 分 —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的 水 平 動 作 ， 動 作流 暢 。  

91~100 分 —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的 水 平 動 作 ， 動 作 流 暢 且 準 確 。  

(二 )舞 蹈 手 勢 整 體 協 調 性 評 量 標 準  

60 分 以 下 — 不 會 做 動 作 (以 上 四 個 動 作 )。  

61~70 分 —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動 作 ， 但 動 作 欠 流 暢 。  

71~80 分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動 作 ， 動 作 稍 具 流 暢 ， 但 稍 遲 疑 。  

81~90 分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動 作 ， 動 作 流 暢 且協 調 。  

91~100 分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動 作 ， 動 作 流 暢 、 協 調 且 準 確 。  

 

貳 、 正 式 施 測 的 流 程 圖  

以 上 為 正 式 施 測 實 驗 的 程 序 內 容 。 現 將 實 驗 處 理 流 程 ，

列 圖 於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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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1 實 驗 流 程 圖  

 

第八節 評分教師之信度考驗 

 

    本 研 究 為 求 實 驗 公 正 性 ， 乃 進 行 評 分 教 師 之 信 度 分 析 ，

因 此 將 正 式 實 驗 時 擔 任 裁 判 角 色 的 評 分 教 師 ， 作 交 互 評 分 者

信 度 考 驗 ， 以 P e a r s o n 積 差 相 關 來 考 驗 評 分 教 師 之 信 度 ， 藉

以 了 解 評 分 教 師 其 評 鑑 過 程 之 一 致 性 。  

    研 究 者 將 正 式 實驗 時 之 三 十 位 受 試 學 童 ， 給 予 四 位 評 分

教 師 依 附 錄 二 評 分 ， 再 將 這 每 位 受 試 學 童 成 績 分 手 勢 水 平 穩

正式施測前 

錄影 

正式施測後 

錄影 

進行動作練習

說明舞蹈手勢

動作及程序 

前 五 分 鐘 — 練 習  

中 二 分 鐘 — 休 息  

後 八 分 鐘 — 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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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此 二 項 前 、 後 測 之 得 分 ， 驗 證 四

位 評 分 教 師 ， 其 兩 兩 教 師 間 的 裁 判 評 分 相 關 係 數 。  

    於 受 試 學 童手 勢 水 平 穩 定 性 之 評 分 教 師 信 度，依 P e a r s o n

積 差 相 關 考 驗 得 出 .853
**
（ ＞ .8），且 顯 著 性 p=.000(＜ .05)；

而 於 受 試 學 童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之 評 分 教 師 信 度 ， 得

出 .824
**
（ ＞ 0.8） ， 且 顯 著p=.000(＜ .05)， 可 知 評 分 教 師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及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方 面 的 評 分 ， 因 相

關 係 數 皆 達 .01 顯 著 水 準，因 此 各 評 分 教 師 間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達 顯 著 相 關 ， 此 代 表 本 研 究 評 分 教 師 於 評 分 時 ， 以 同 一 標 準

進 行 評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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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結果 

 

根 據 本 研 究 第 壹 章 之 研 究 目 及 研 究 問 題 所 述 ， 將 內 容 分

以 下 部 份 來 探 討 ： 壹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訓 練 ， 對 學

童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成 效 的 影 響 ； 貳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訓 練 ， 對 學 童 在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成 效 的 影 響 ； 參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訓 練 ， 對 學

童 在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成 效 的 影 響 ； 肆 、 分 別 分 析 國

小 低 年 級 、 中 年 級 、 高 年 級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各 自 在 不

同 年 段 中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差 異 。 現 依 以 上

所 列 章 節 ， 排 序 如 下 ：  

 

壹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 對 學 童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成 效 的 影 響 結 果 ：  

 

表 4-1-1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手 勢 水 平穏 定 性 進 步 程 度  

之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年 級   122.150   2 61.075 22.345＊ ＊ ＊  .000 

 評 比 者    24.833   3  8.278  3.028＊  .033 

 誤 差   295.200 108  2.733   

 總 和  1170.000 120    

 ＊ p＜ .05,＊ ＊ p＜ .01,＊ ＊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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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手 勢 水 平穏 定 性 進 步 程 度  

之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表  

年 級  個 數   
子

集   
  1 2 3 

高 年 級  40 1.3750   

中 年 級  40  2.1750  

低 年 級  40   3.8000 

顯 著 性   1.000  1.000  1.000  

 

一 、 經 由 變 異 數 的 單 變 量 分 析 ， 由 表 4-1-1 的 受 試 者 間 效 應

項 的 檢 定 發 現，年 級（ F=22.345＊ ＊ ＊ ， p=.000＜ .05）及 評 比

者（ F=3.028＊ ， p=.033＜ .05）， 其 中p 值 皆 小 於 .05， 可 發

現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進 步 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二 、 經 由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法 由 表 4-1-2 發 現 ， 整 體 而 言 ，

低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m=3.8000）是 高 於 中 年 級 學 童（m=2.1750），

而 中 年 級 的 進 步 程 度 又 高 於 高 年 級 學 童（ m=1.3750），此 即

是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來 看 低 年 級 進

步 最 多 ， 中 年 級 次 之 ， 而 高 年 級 進 步 最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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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手 勢 水 平穏 定 性 進 步 程 度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個 數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 D) 

高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40 

40 

85.25 

86.63 

2.227 

2.034 

中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40 

40 

82.30 

84.48 

2.514 

2.038 

低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40 

40 

77.83 

81.63 

4.224 

3.168 

 

 

表 4-1-4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手 勢 水 平穏 定 性 進 步 程 度  

後 測 -前 測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的
標 準 誤  

t 值  顯 著 性

高 年 級  
後 測 -前 測

1.375 1.254 .198 6.932 .000 

中 年 級  
後 測 -前 測

2.175 1.500 .237 9.169 .000 

低 年 級  
後 測 -前 測

3.800 2.139 .338 11.237 .000 

＊ ＊ p＜ .01,＊ ＊ ＊ p＜ .001 

 

三 、 經 由 成 對 樣 本 t 考 驗 檢 定 ， 由 表 4-1-3 及 表 4-1-4 可 發

現 ，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低 、 中 、 高 年 級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一 )高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85.25， 後 測 平 均 數 =86.63，

後 測 - 前 測 平 均 數 =1.375 ； 後 測 - 前 測 標 準 差 =1.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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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932，p 值 =0.00 (p＜ .05)， 表 示 已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二 )中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82.30， 後 測 平 均 數 =84.48，

後 測 - 前 測 平 均 數 =2.175 ； 後 測 - 前 測 標 準 差 =1.500 ，

t=9.169，p 值 =0.00   (p＜ .05)， 表 示 已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三 )低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77.83， 後 測 平 均 數 =81.63，

後 測 - 前 測 平 均 數 =3.800 ； 後 測 - 前 測 標 準 差 =2.139 ，

t=11.237，p 值 =0.00 (p＜ .05)， 表 示 已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由 以 上 結 果 得 知 ， 不 論 低 年 級 學 童 、 中 年 級 學 童 或 高 年

級 學 童 ，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做 舞 蹈 動 作 的 訓 練 ， 對 舞 蹈 手 勢 的

水 平 穏 定 性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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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 對 學 童 在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成 效 的 影 響 結 果 ：  

 

表 4-1-5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進 步 程 度  

之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年 級    46.867   2 23.433 8.686＊ ＊ ＊  .000 

 評 比 者    43.558   3 14.519 5.382＊ ＊  .002 

 誤 差   307.567 114  2.698   

 總 和  1143.000 120    
  ＊ ＊p＜ .01,＊ ＊ ＊ p＜ .001 

 

表 4-1-6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進 步 程 度  

之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表  

年 級  個 數  子 集  
    1 2 

高 年 級  40 2.0250  

中 年 級  40 2.0750  

低 年 級  40  3.3750 

顯 著 性    .690   1.000 

 

一 、 經 由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由 表 4-1-5 的 受 試 者 間 效 應 項 的

檢 定 發 現 ， 年 級 （ F=8.686＊ ＊ ＊ ， p=.000＜ .05） 及 評 比 者

（ F=5.382＊ ＊ ， p=.002＜ .05） ， 其 中p 值 皆 小 於 .05， 可 發

現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進 步 程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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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經 由 D u n c a n 事 後 比 較 由 表 4-1-6 發 現 ， 整 體 而 言 ， 低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m=3.3750）是 高 於 中 年 級 學 童（m=2.0250）和 高

年 級 學 童（ m=2.0750），而 中、高 年 級 之 進 步 程 度 則 無 差 異 。 

 

表 4-1-7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進 步 程 度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個 數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 D) 

高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40 

40 

84.88 

86.95 

2.345 

2.541 

中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40 

40 

82.83 

84.85 

2.521 

1.748 

低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40 

40 

78.22 

81.60 

4.682 

3.514 

 

 

表 4-1-8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進 步 程 度  

後 測 -前 測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的
標 準 誤  

t 值  顯 著 性  

高 年 級  
後 測 -前 測  

2.075 1.366 .216 9.607 .000 

中 年 級  
後 測 -前 測  

2.025 1.625 .257 7.882 .000 

低 年 級  
後 測 -前 測  

3.375 2.121 .335 10.066 .000 

＊ ＊ p＜ .01,＊ ＊ ＊ p＜ .001 

 

三、經 由 成 對 樣 本 t 考 驗 檢 定，由 表 4-1-7 及 表4-1-8 發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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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低 、 中 、 高 年 級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一 )高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84.88， 後 測 平 均 數

=86.95，後 測 -前 測 平 均 數 =2.075；後 測 -前 測 標 準 差 =1.366，

t=9.607，p 值 =0.00 (p＜ .05)， 表 示 已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二 )中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81.92， 後 測 平 均 數

=83.74，後 測 -前 測 平 均 數 =2.025；後 測 -前 測 標 準 差 =1.625，

t=7.882，p 值 =0.00 (p＜ .05)， 表 示 已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三 )低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78.22， 後 測 平 均 數

=81.60，後 測 -前 測 平 均 數 =3.375；後 測 -前 測 標 準 差 =2.121，

t=10.066，p 值 =0.00 (p＜ .05)， 表 示 已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由 以 上 結 果 得 知 ， 不 論 低 年 級 學 童 、 中 年 級 學 童 或 高 年

級 學 童 ，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做 舞 蹈 動 作 的 訓 練 ， 對 舞 蹈 手 勢 的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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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 對 學 童 在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成 效 的 影 響 結 果 ：  

 

表 4-1-9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手 勢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進步 程 度  

之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平 方 和  自 由
度  

平 均 平
方 和  

F 檢
定  

顯 著
性  

年 級     10.233 2  5.117 .066 .936 

左 右 手      2.017 1  2.017 .026 .872 

年 級 ＊ 左 右 手     47.233 2 23.617 .306 .737 

誤 差   4161.500 54 77.065   

總 和  10607.000 60    
＊ p＜ .05 

 

一 、 經 由 變 異 數 的 單 變 量 分 析 ， 由 表 4-1-9 的 受 試 者 間 效 應

項 的 檢 定 發 現 ， 年 級 （ F=.066，p=.936＞ .05） 、 左 右 手

（ F=.026 ，p=.872 ＞ .05 ） 及 年 級 與 左 右 手 的 交 互 作 用

（ F=.306，p=.732＞ .05） ， 其 中p 值 皆 大 於 .05， 故 年 級 、

左 右 手 及 年 級 與 左 右 手 的 交 互 作 用 ， 皆 對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進 步 程 度 上 没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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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進 步 程 度  

平 均 數 和 標 準 差 摘 要 表  

 個 數  
平 均 數  
(M) 

標 準 差
(S D) 

高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20 

20 

99.50 

89.45 

9.305 

5.558 

中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20 

20 

102.75 

91.85 

12.511 

8.400 

低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20 

20 

106.50 

96.50 

7.452 

9.333 

 註 ： 前 測 角 度 較 大 ， 後 測 角 度 較 小  

 

 

表 4-1-11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進 步 程 度  

後 測 -前 測 摘 要 表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的
標 準 誤  

t 值  顯 著 性

高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10.050 7,857 1.757 5.720 .000 

中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10.900 9.700 2.169 5.025 .000 

低 年 級  
前 測 -後 測

10.000 8.111 1.814 5.514 .000 

＊ ＊ p＜ .01,＊ ＊ ＊ p＜ .001 

註 ： 前 測 角 度 較 大 ， 後 測 角 度 較 小  

 

二 、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 因 年 級 、 左 右 手 及 年 級 與 左 右 手 的 交

互 作 用 ， 對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中 對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進 步 程 度 上 没 有 顯 著 差 異 ， 乃 進 行 成 對 樣 本 t 考 驗 檢 定 ， 由

表 4-1-10 及 表 4-1-11 發 現 ，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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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低 年 級 學 童 、 中 年 級 學 童 及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異 同 之 處 ：  

(一 )高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99.50， 後 測 平 均 數 =89.45， 前

測 -後 測 平 均 數 =10.050；前 測 -後 測 標 準 差 =7.857，t=5.720，

p 值 =0.00 (p＜ .05)， 表 示 已 達 到 顯 著差 異 。  

 

(二 )中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102.75，後 測 平 均 數 =91.85，前

測 -後 測 平 均 數 =10.900；前 測 -後 測 標 準 差 =9.700，t=5.025，

p 值 =0.00 (p＜ .05)， 表 示 已 達 到 顯 著差 異 。  

 

(三 )低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106.50，後 測 平 均 數 =96.50，前

測 -後 測 平 均 數 =10.000；前 測 -後 測 標 準 差 =8.111，t=5.514，

p 值 =0.00 (p＜ .05)， 表 示 已 達 到 顯 著差 異 。  

 

由 以 上 結 果 得 知 ， 雖 然 年 級 、 左 右 手 及 年 級 與 左 右 手 的

交 互 作 用 ， 對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中 對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進 步 程 度 上，没 有 顯 著 差 異，但 是 低 年 級 學 童（ m=10.000） 

、 中 年 級 學 童 （ m=10.9000） 及 高 年 級 學 童 （m=10.050） ，

進 步 的 平 均 數 都 還 是 有 10 度 以 上，表 示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做 舞

蹈 動 作 的 訓 練 ， 不 論 低 年 級 學 童 、 中 年 級 學 童 或 高 年 級 學 童

都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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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分 別 分 析 國 小 低 年 級 、 中 年 級 、 高 年 級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各 自 在 不 同 年 段 中，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一 、 分 析 國 小 低 年 級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在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  

(一 )低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二 )低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三 )低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由 以 上 得 知 ， 國 小 低 年 級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在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顯 著 。  

 

二 、 分 析 國 小 中 年 級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在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  

(一 )中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二 )中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三 )中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由 以 上 得 知 ， 國 小 中 年 級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在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顯 著 。  

 

三 、 分 析 國 小 高 年 級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在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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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  

(一 )高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二 )高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三 )高 年 級 學 童 配 戴 手 部 訓練 環 ， 在 舞 蹈 動 作 的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由 以 上 得 知 ， 國 小 高 年 級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在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顯 著 。  

 

伍 、 總 結  

綜 合 以 上 實 驗 結 果 得 知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 對

學 童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 在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及 對 學 童 在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 此 三 項 手

部 動 作 的 舞 蹈 訓 練 進 步 程 度 上 ， 都 有 顯 著 的 增 進 和 幫 助 。  

而 國 小 低 、 中 、 高 年 級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各 自 在 不

同 年 段 中 ，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之 成 效 有 顯 著 差 異 ， 尤

其 是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及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此 二 項 的 手 部

動 作 ， 低 年 級 學 童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 進 步 的 成 效 是

最 顯 著 的 。  

 

第二節 討論 

 

研 究 者 本 身 在 國 小 的 舞 蹈 社 團 中 從 事 舞 蹈 教 學 工 作，經

由 學 術 研 究 上 的 探 索 以 及 自 身 實 際 的 運 用，研 究 者 發 現，就

學 術 研 究 領 域，有 關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的 學 理 與 應 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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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外 尚 無 具 體 研 究 文 獻，上 述 內 容 為 研 究 者 所 觀 察 及 實

驗 所 得 之 結 果。因 此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分 析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對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國 小 學 童 ，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及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之 成 效 ， 並 進 一 步 探 究 國 小 低 、

中 、 高 年 級 不 同 年 段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學 童 ， 在 使 用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效 果 之 差 異 性 。 經 由 實 際 研 究 操 作 步 驟 ， 本 章

節 主 要 依 據 第 肆 章 結 果 所 得 之 數 據，以 及 依 據 第 壹 章 之 研 究

目 的 以 及 研 究 假 設 ， 作 進 一 步 深 化 分 析 ， 內 容 分 述 如 后 ：  

 

壹 、 研 究 結 果 中 顯 示 ， 國 小 低 、 中 、 高 年 級 女 性 學 童 使 用 手

部 訓 練 環 ， 在 手 腕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没 有 顯 著 差 異 。  

 

曾 國 維 、 陳 書 芸 、 吳 若 萍 與 李 尚 儒 （ 2007） 於「 舞 蹈 班

學 童 膝 關 節 穏 定 度 研 究 」 發 現 ， 湯 馬 斯 測 試 （ Thomas test）

及 直 膝 抬 腿 測 試 （ Straight-leg raising test） 中 ，没 有 經

歷 舞 蹈 練 習 的 族 群 ， 隨 著 年 紀 的 增 長 ， 柔 軟 度 隨 著 變 差 ； 但

在 有 舞 蹈 練 習 的 族 群 中 ， 隨 著 年 紀 的 增 長 ， 柔 軟 度 卻 變 得 更

好 。  

一 般 而 言 ， 年 紀 愈 小 的 孩 子 柔 軟 度 愈 好 ， 但 隨 著 年 齡 增

長 至 青 春 期 後 ， 他 們 的 柔 軟 度 會 慢 慢 減 退 ， 此 乃 因 為 肌 肉 僵

硬 增 加 和 對 伸 展 的 耐 受 力 減 少 所 致 。 肌 力 是 可 以 有 效 使 得 關

節 的 穏 定 度 增 加 （ H u s t o n ,  G r e e n f i e l d , ＆  Wojtys, 2000） ，

在 舞 蹈 進 行 中 ， 通 過 靜 力 性 收 縮 產 生 出 足 夠 的 肌 肉 力 量 ， 可

控 制 諸 如 頸 、 肩 、 手 臂 、 軀 幹 、 腰 胯 等 身 體 各 環 節 ， 以 保 持

正 確 的 身 體 形 態 ， 使 身 體 各 環 節 處 於 緊 而 不 僵 的 自 然 狀 態 。  

另 外 ， 身 體 活 動 也 是 影 響 柔 軟 度 因 素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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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舞 蹈 團 的 學 童 關 節 很 常 活 動 ， 尤 其 本 研 究 中 的 腕 手 動 作

技 能 ， 在 中 國 舞 蹈 的 內 容 表 達 和 形 式 表 現 上 ， 無 論 是 手 持 物

品 、 道 具 而 舞 或 是 徒 手 而 舞 ， 皆 是 講 究 腕 手 動 作 的 靈 活 度 與

造 型 美 （ 曾 照 薰 ， 2004） ， 此時 人 的 雙 手 因 關 節 韌 帶 、 關 節

間 軟 骨 、 關 節 囊 、 其 它 軟 組 織 以 及 肌 肉 等 的 操 控 ， 各 指 骨 以

相 互 協 調 的 方 式 運 動 ， 加 以 指 尖 有 非 常 敏 銳 的 感 覺 機 能 ， 能

將 外 部 有 關 情 報 從 手 傳 達 到 中 樞 神 經 ， 形 成 精 巧 細 緻 的 伸 、

縮 、 抓 、 捏 等 動 作 ， 因 此 時 常 處 於 舞 蹈 練 習 活 動 中 的 學 童 ，

其 手 部 的 彈 性 必 能 保 持 原 有 的 柔 軟 度 。 依 以 上 北 體 學 報 所

言 ， 和 本 研 究 發 現 國 小 低 、 中 、 高 年 級 在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没 有 顯 著 差 異 是 相 呼 應 的 。  

 

貳 、 經 過 統 計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 國 小 低 年 級 學 童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和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兩 方 面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明 顯 地 高

於 國 小 中 、 高 年 級 的 學 童 。  

 

在 穏 定 性 方 面 ， 觀 察 幼 童 動 作 習 得 的 能 力 ， 足 以 了 解 其

神經系統發達的情形。以 七、八歲學童為中心的數年之間 ，正

是神經系統最發達的時期 （ 高 全 寬 ， 2003） ， 而 穩定性動 作

技 能 又 是 一 種 使 身 體 保 持 在 垂 直 或 水 平 方 向 位 置 的 運 動 ， 是

用來對抗重力的技能，並 強 調 動 作 中 的 動 態 平 衡 運 作。另外還有

一種說是，七至八歲 之 間 兒 童 的 動 作 技 能 ， 正 處 於 基 礎 動 作 階

段 到 特 殊 動 作 階 段，亦即 基 礎 期 發 展到 轉 換 期 階 段（ 許義雄 ，

1997）。由 於 這 段 時 期 的 神 經 系 統 處 於 最 發 達 時 期，動作 技

能 也 正 值 變 換 極 快 的 時 期 ， 以 上 這 些 所 指 七 至 八 歲 學 童 ， 正

是國小低年級學童的年齡，也就是動作技能神經系最發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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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最快的時機。 

在 協 調 性 方 面 ， 七 至 十 四 歲 是 發 展 協 調 能 力 的 最 有 利 時

期 ； 其 中 六 至 九 歲 是 一 般 協 調 能 力 發 展 的 最 有 利 時 期 ， 九 至

十 四 歲 則 是 發 展 專 門 性 的 協 調 能 力 最 為 有 利 。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的 舞 蹈 訓 練 動 作 是 一 般 協 調 能 力 的 發 展 動 作 ， 六 至 九

歲 即 是 一 般 協 調 能 力 發 展 的 最 有 利 時 期 ， 恰 好 是 低 年 級 左 右

年 齡 ， 由 以 上 研 究 了 解 ， 國 小 低 年 級 因 處 於 穩 定 性 和 協 調 性

動 作 發 展 最 有 利 之 時 機 ， 學 童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和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兩 方 面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會 明 顯 地 高 於 國 小 中 、 高

年 級 的 學 童 。  

此 又 顯 現 一 個 現 象 ， 低 年 級 學 童 進 步 程 度 高 於 中 、 高 年

級 ， 和 低 年 級 的 學 童 正 處 於 成 長 迅 速 的 階 段 是 否 具 有 關 鍵 性

的 相 關 。 由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而 言 ，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是 85.25，後 測 平 均 數 是 86.63，後 測 和 前 測 平 均

數 相 差 1.375；中 年 級 學 童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是 82.30，後 測 平 均

數 是 84.48，後 測 和 前 測 平 均 數 相 差 2.175；低 年 級 學 童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是 77.83，後 測 平 均 數 是 81.63，後 測 和 前 測 平 均 數

相 差 3.800。 而 由 雙 手 動 作 整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而 言 ，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是 84.88，後 測 平 均 數 是 86.95，後 測

和前測平均數相差 2.075；中年級學童的前測平均數是 82.83，

後 測 平 均 數 是 84.85，後 測 和 前 測 平 均 數 相 差 2.025；低 年 級

學 童 的 前 測 平 均 數 是 78.22，後 測 平 均 數 是 81.60，後 測 和 前

測 平 均 數 相 差 3.375。 由 以 上 數 據 發 現 ， 低 年 級 學 童 的 兩 項

前 測 平 均 數 77.83 及 78.22 皆 未 達 81 分 以 上（ 教 師 評 分 標 準

81-90 分 是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的 水 平 動 作 ， 動 作 流 暢 且 協 調 ） ，

另 低 年 級 學 童 後 測 的 平 均 數 81.63 及 81.60 也 比 中 年 級 學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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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兩 項 前 測 平 均 數 82.30 及 82.83 還 要 低 ， 更 遑 論 高 年 級 學

童 的 兩 項 前 測 平 均 數 85.25 及 84.88， 此 表 示 低 年 級 學 童 對

舞 蹈 動 作 的 掌 握 還 不 夠 精 熟 ， 因 學 校 舞 蹈 社 團 的 學 童 多 數 是

進 入 學 校 後 才 開 始 接 觸 舞 蹈 ， 即 使 已 有 一 年 的 舞 蹈 基 礎 ， 還

是 比 不 上 中 、 高 年 級 學 童 具 有 一 定 的 舞 蹈 學 習 經 驗 ， 因 中 、

高 年 級 學 童 在 穏 定 性 、 協 調 性 已 有 一 定 的 水 準 ； 另 外 ， 這 也

表 示 低 年 級 學 童 在 學 習 舞 蹈 動 作 起 步 階 段 ， 進 步 的 空 間 比 較

大 ， 而 中 、 高 年 級 學 童 舞 蹈 學 習 經 驗 已 達 穏 定 狀 態 ， 我 們 提

供 的 訓 練 在 進 步 空 間 上 比 低 年 級 有 限 ， 更 何 況 低 年 級 正 處 於

穩 定 性 及 協 調 性 發 展 之 最 有 利 時 機 。  

依 據 幼 童 的 生 長 發 育 常 以「 月 」來 計 算（ 管 正，1985），

可 知 兒 童 的 成 長 與 動 作 發 展 並 非 隨 意 進 行 ， 而 是 按 照 一 定 的

方 向 ， 有 系 統 、 有 秩 序 的 逐 步 建 構 ； 兒 童 期 可 概 分 為 前 後 兩

階 段 ， 前 期 為 兩 、 三 歲 至 八 歲 ， 後 期 則 為 八 歲 至 十 二 歲 。 兒

童 期 是 整 個 人 生 發 展 歷 程 中 的 重 要 階 段 ， 是 兒 童 由 學 習 控 制

自 身 ， 進 而 學 習 控 制 環 境 、 適 應 社 會 的 基 礎 時 期 （ 許 義 雄 ，

1997） 。 低 年 級 學 童 學 齡 橫 跨 兒 童 前 、 後 兩 期 ， 本 研 究 以 處

於 兒 童 後 期 的 二 年 級 學 童 為 主 （ 具 有 一 年 以 上 的 舞 蹈 學 習 基

礎 ） ， 此 時 期 學 童 處 於 兒 童 發 展 後 期 ， 因 肌 肉 的 發 達 與 神 經

系 統 已 逐 漸 健 全 ， 對 四 肢 的 控 制 包 括 手 、 眼 、 腳 與 全 身 各 部

的 活 動 協 調 性 較 前 期 佳 ， 易 於 培 訓 動 作 技 能 水 準 。 兒 童 成 長

視 為 一 種 向 上 發 展 的 漸 進 過 程 ， 其 穏 定 性 、 移 動 性 和 操 作 性

等 活 動 行 為 ， 宜 以 逐 漸 擴 增 的 方 式 進 行 ， 尤 其 從 八 歲 至 十 二

歲 處 於 兒 童 後 期 階 段 之 學 童 ， 其 對 動 作 之 學 習 應 以 持 續 、 穏

定 方 式 施 教 ， 以 培 養 學 童 自 信 ， 為 精 進 各 種 運 動 技 能 學 習 預

為 奠 基 。 綜 上 討 論 ， 雖 然 低 年 級 學 童 處 於 穏 定 性 和 協 調 性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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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利 的 學 習 階 段 ， 但 因 接 觸 舞 蹈 時 間 有 限 ， 加 以 動 作 學 習 過

程 是 慢 而 穏 定 的 ， 故 本 研 究 報 告 實 驗 時 間 約 二 週 共 十 天 ， 且

研 究 對 象 僅 三 十 人 ， 取 樣 範 圍 有 限 ， 雖 得 出 低 年 級 學 童 進 步

較 快 之 結 果，但 是 否 係 肇 因 兒 童 時 期 影 響，尚 待 進 一 步 釐 清。 

 

參 、 在 舞 蹈 教 學 訓 練 過 程 中 ， 學 童 對 動 作 的 協 調 、 肢 體 技 巧

無 法 得 到 良 好 的 掌 握 ， 因 而 把 舞 蹈 中 的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與 舞

蹈 的 表 現 有 了 相 關 性 的 聯 結 。  

 

舞 蹈 通 常 被 總 稱 為 人 體 運 動 藝 術 ， 需 要 鮮 明 的 節 奏 、 恰

當 的 技 巧 及 敏 銳 的 協 調 ， 方 能 達 到 最 佳 表 現 。 感 覺 整 合

（ s e n s o r y  i n t e g r a t i o n） 可 提 升 功 能 的 整 合 協 調 性 與 複 雜 成 熟

度 ， 促 進 動 作 發 展 的 功 能 學 習 ， 增 進 認 知 心 智 與 功 能 學 習 ，

對 於 人 體 的 功 能 發 展 有 決 定 性 影 響 。 感 覺 整 合 是 指 人 體 在 適

應 環 境 的 歷 程 中 ， 透 過 眼 、 耳 、 鼻 、 口 接 收 視 覺 、 聽 覺 、 味

覺、本 體 感 受 覺 等 感 覺 訊 息，以 覺 知 自 身 及 外 在 環 境 間 狀 況。

藉 由 接 收 的 訊 息 送 達 腦 部 加 以 分 析、整 合，進 行 領 悟、認 知 、

學 習 後 ， 再 命 令 運 動 系 統 作 出 動 作 ， 而 感 覺 整 合 就 是 自 動 化

並 詮 釋 來 自 身 體 與 環 境 中 的 訊 息 ， 提 供 我 們 一 個 完 整 的 消

息 ， 幫 助 我 們 調 整 動 作 或 行 為 ， 最 後 作 出 適 當 的 反 應 讓 個 體

與 環 境 產 生 有 效 的 互 動 與 表 現 （ 黃 心 怡 ， 2007） 。 良 好 的 感

覺 如 何 整 合 呢 ？ 須 透 過 各 種 大 肌 肉 運 動 的 練 習 ， 提 供 前 庭 系

統 、 知 覺 系 統 及 本 體 感 覺 最 好 的 訓 練 ， 其 經 常 被 使 用 的 教 學

法 是 所 謂 的「 動 作 教 育 」，為 一 種 透 過 身 體 運 動 技 能 的 發 展 ，

促 進 學 習 者 所 有 能 力 得 到 最 適 當 發 展 的 一 種 教 育 方 法 （ 陳 文

德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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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 舞 蹈 訓 練 的 主 要 目 的 ， 是 在 引 導 學 習 者 強 化 身 體 的

各 種 運 動 能 力 (包 含：協 調 性、韻 律 感、柔 軟 度、速 度、平 衡 、

敏 捷 性、肌 力 ⋯ 等 ），其 中 包 含 有 姿 勢 的 穏 定 力、移 動 的 能 力、

操 作 道 具 能 力 及 視 覺 、 聽 覺 之 能 力 等 ， 可 說 是 人 體 動 作 教 育

之 根 本 策 略 。 因 為 我 們 都 了 解 ， 任 何 如 同 反 射 的 動 作 技 巧 ，

都 是 經 由 不 斷 反 覆 練 習 、 刺 激 感 覺 整 合 系 統 之 增 強 而 進 步 ，

由 此 可 知 ， 舞 蹈 是 促 進 全 身 性 運 動 能 力 發 展 最 好 的 動 作 教 育

方 式 之 一 ， 藉 由 手 部 訓 練 環 輔 助 教 具 應 用 於 舞 蹈 訓 練 ， 可 助

長 學 習 者 認 識 身 體 手 部 部 位 之 功 能 、 刺 激 感 覺 整 合 系 統 的 強

化 、 控 制 姿 態 與 動 作 的 能 力 ， 進 而 學 習 如 何 靈 巧 運 用 身 體 ，

達 到 良 好 的 舞 蹈 表 現 。 當 然 要 做 好 姿 勢 、 運 動 、 位 置 及 平 衡

能 力 調 整 的 全 方 位 功 用 ， 一 定 要 謹 守 的 原 則 是 ， 不 能 過 度 學

習 各 種 技 巧 動 作 ， 需 由 簡 至 繁 、 由 淺 入 深 漸 次 地 增 加 訓 練 的

強 度 及 深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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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共 分 為 二 節：第 一 節、結 論；第 二 節、建 議。其 內 容

如 下 ：  

第一節  結論 

 

壹 、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的 使 用 ， 對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國 小 學

童 ， 在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具 有 顯 著 效 果 。

由 研 究 發 現 ，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訓 練 的 進 步 成 效 ， 低 年 級

學 童 優 於 中 年 級 學 童 、 中 年 級 學 童 又 優 於 高 年 級 學 童 。  

 

貳 、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的 使 用 ， 對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國 小 學

童 ， 在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具 有 顯 著 成

效 。 且 經 研 究 發 現 ，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訓 練 的 進 步 效 果 ，

低 年 級 學 童 優 於 中 、 高 年 級 學 童 ， 而 中 、 高 年 級 學 童 則

無 差 異 。  

 

參 、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的 使 用 ， 對 受 過 舞 蹈 訓 練 的 國 小 學

童 ， 在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上 ， 皆 有 顯 著 的 成 效 。

但 其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訓 練 的 效 果 ， 對 低 、 中 、 高 年 級 學

童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對 左 手 腕 、 右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也 未 具 顯

著 差 異 。  

 

肆 、 整 體 而 言 ， 輔 助 教 具 手 部 訓 練 環 對 學 童 舞 蹈 學 習 確 能 發

揮 輔 助 效 果 。 此 外 ， 及 早 接 受 輔 助 手 部 訓 練 環 施 訓 ， 能

獲 致 較 佳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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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 、 基 於 手 部 訓 練 環 的 單 次 訓 練 時 間 不 長 ， 即 對 手 勢 的 水 平

穏 定 性 和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進 步 效 果 非 常 顯 著 ， 建 議 可 融

入 舞 蹈 課 程 前 的 暖 身 項 目 ， 因 一 般 的 舞 蹈 暖 身 活 動 ， 很

少 做 到 手 部 腕 關 節 和 上 臂 部 份 ， 故 撥 出 些 許 時 間 ， 使 用

手 部 訓 練 環 ， 對 舞 蹈 的 手 勢 動 作 應 有 暖 身 和 增 進 學 習 之

效 ， 對 學 童 更 不 會 因 超 負 荷 而 產 生 運 動 過 量 或 運 動 傷 害

之 虞 。  

 

貳 、 依 本 研 究 的 結 論 ， 配 戴 手 部 訓 練 環 訓 練 的 進 步 效 果 ， 低

年 級 學 童 優 於 中 、 高 年 級 學 童 ， 是 以 未 來 之 研 究 可 以 把

取 樣 對 象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台 中 縣 其 他 鄉 、 鎮 ， 甚 至 外 縣 市

或 全 國 有 舞 蹈 社 團 性 質 的 國 小 低 年 級 學 童 ， 俾 進 一 步 探

究 全 國 參 加 舞 蹈 社 團 的 國 小 學 童 ， 使 用 手 部 訓 練 環 ， 進

行 舞 蹈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 雙 手 動 作 整 體 協 調 性 及 在 手 腕

的 柔 軟 性 的 舞 蹈 訓 練 的 進 步 情 形 。  

 

參 、 期 望 於 後 續 研 究 中 ， 能 了 解 低 年 級 學 童 於 穏 定 性 和 協 調

性 兩 方 面 進 步 顯 著 ， 與 成 長 因 素 是 否 具 有 相 關 性 的 疑

慮 ， 建 議 除 了 尋 覓 足 夠 的 人 數 樣 本 ， 需 構 思 花 費 更 多 的

實 驗 時 間 ， 於 低 、 中 、 高 三 個 年 段 設 立 實 驗 組 外 ， 可 加

入 對 照 組 的 對 映 ， 以 克 服 成 長 因 素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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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預試舞蹈手勢動作教師評分表 

    在 學 生 的 舞 蹈 訓 練 中 ， 上 肢 定 位 的穏 定 性 對 美 姿 訓 練 有

其 必 要 性 ， 特 別 在 芭 蕾 舞 蹈 動 作 教 學 時 ， 舞 蹈 手 勢 動 作 的 引

導 ， 除 了 肩 、 背 、 手 臂 的 運 用 外 ， 手 指 部 位 的 力 度 延 伸 感 ，

也 具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稍 有 不 協 調 或 不 靈 活 的 地 方 ， 即 會

破 壞 整 體 的 美 感 ， 乃 利 用 在 手 指 的 部 位 戴 上 手 勢 訓 練 環 ， 加

重 手 指 的 負 重 量 ， 作 舞 蹈 手 勢 動 作 的 訓 練 。  

教 師 評 分 的 依 據 動 作 有 ， 一 是 雙 手 舞 蹈 手 勢 高 度 平 穩 的 進 步

程 度 ， 二 是 舞 蹈 手 勢 中 雙 手 協 調 和 對 稱 的 進 步 程 度 ， 以 下 是

動 作 評 分 說 明 ：  

一 、  雙 手 舞 蹈 手 勢 高 度 平 穏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舞 蹈 手 勢從 芭 蕾 預 備 位 置 到 第 二 位 置 的 重 覆 動 作 中 ， 在

每 次 的 手 提 舉 到 第 二 位 置 時 ， 其 每 次 能 回 到 原 來 的 第 二 位 置

的 精 準 性 ， 但 手 腕 舉 起 到 第 二 位 置 的 高 度 不 能 超 過 肩 膀 的 高

度 。  

二 、  舞 蹈 手 勢 中 雙 手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舞 蹈 手 勢 中 的 雙手 能 同 時 並 對 稱 地 做 出 動 作 ， 不 會 一 手

高 一 手 低 地 完 成 動 作 。  

請 舞 蹈 專 業 教 師 依 你 個 人 專 業 的 舞 蹈 素 養 和 教 學 經 驗 ，

依 據 學 生 進 步 的 多 寡 程 度 ， 在 以 下 兩 表 中 予 以 適 當 的 分 數 ，

分 數 的 範 圍 在 10 分 到 100 分。 以 下 分 別 是 依 舞 蹈 手 勢 中 雙

手 協 調 性 的 評 量 分 數 表 及 依 舞 蹈 手 勢 高 度 平 穩 性 評 量 分 數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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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舞蹈手勢中雙手協調性的評量分數表 

 訓 練 前 動 作 分 數  訓 練 後 動 作 分 數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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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舞蹈手勢高度平穩性評量分數表 

 訓 練 前 動 作 分 數  訓 練 後 動 作 分 數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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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式實驗舞蹈手勢動作教師評分表 

    在 學 生 的 舞 蹈 訓 練 中 ， 上 肢 的穏 定 和 協 調 對 美 姿 訓 練 有

其 必 要 性 ， 特 別 在 教 學 時 ， 舞 蹈 手 勢 動 作 的 引 導 ， 除 了 肩 、

背 、 手 臂 的 運 用 外 ， 可 加 強 手 指 部 位 的 力 度 延 伸 感 ， 乃 利 用

在 手 指 的 部 位 戴 上 手 勢 訓 練 環 ， 加 重 手 指 的 負 重 量 ， 作 舞 蹈

手 勢 動 作 的 整 體 訓 練 。  

    學 生 在 手指 戴 著 手 勢 訓 練 環 做 以 下 四 個 動 作 ：  

第 一 個 動 作 是 ， 手 勢 從 芭 蕾 預 備 位 置 ， 雙 手 上 舉 到 胸 前 中 水

平 的 位 置 ； 第 二 個 動 作 是 ， 從 胸 前 中 水 平 的 位 置 ， 雙 手 開 展

到 兩 旁 的 芭 蕾 第 二 位 置 ； 第 三 個 動 作 是 ， 開 展 到 兩 旁 芭 蕾 第

二 位 置 的 雙 手 ， 上 舉 到 額 前 的 高 水 平 位 置 ； 第 四 個 動 作 是 ，

由 額 前 高 水 平 位 置 ， 雙 手 回 到 芭 蕾 預 備 位 置 。  

    影 片 中 受 測 學 生共 三 十 位 ， 按 照 低 年 級 十 位 、 中 年 級 十

位 到 高 年 級 十 位 的 順 序 排 列 ， 請 教 師 依 影 片 中 的 動 作 ， 評 分

訓 練 前 的 動 作 分 數 及 訓 練 後 的 動 作 分 數。訓 練 前 的 動 作 僅 就

以 上 四 個 動 作 的 連 續 來 做 錄 影 ， 而 訓 練 後 的 動 作 還 加 上 舞 蹈

手 勢 動 作 ， 從 芭 蕾 預 備 位 置 到 第 二 位 置 的 雙 手 擺 盪 動 作 。  

    根 據 以 上 的 動 作， 以 下 有 兩 類 須 評 分 的 項 目 ， 一 是 舞 蹈

手 勢 水 平 穏 定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 二 是 舞 蹈 手 勢 整 體 協 調 性 的 進

步 程 度 ， 請 舞 蹈 專 業 教 師 依 你 個 人 專 業 的 舞 蹈 素 養 和 教 學 經

驗 ， 依 據 學 生 進 步 的 多 寡 程 度 ， 在 以 下 表 格 中 予 以 適 當 的 分

數 ， 教 師 評 分 的 範 圍 可 在 60 分 到 100 分。 請 您 務 必 看 完 此

說 明 再 打 分 數 ， 感 謝 您 撥 冗 熱 心 參 與 評 分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大 學  

                 體 育研 究 所  舞 蹈 教 育 組 研 究 生  鍾 玉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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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手勢水平穏定性評量標準 

60 分 以 下 — 不 會 做 動 作 (以 上 四 個 動 作 ) 

61~70 分 —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的 水 平 動 作 ， 但 動 作 欠 流 暢  

71~80 分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的 水 平 動 作 ， 動 作 稍 具 流 暢 ， 但 稍

遲 疑  

81~90 分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的 水 平 動 作 ， 動 作 流 暢  

91~100 分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的 水 平 動 作 ， 動 作 流 暢 且 準 確 

 

舞蹈手勢水平穏定性評量分數表 

(低 年 級 ) 訓練前動作分數 訓練後動作分數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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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年 級 ) 訓 練 前 動 作 分 數  訓 練 後 動 作 分 數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高 年 級 ) 訓 練 前 動 作 分 數  訓 練 後 動 作 分 數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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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手勢整體協調性評量標準 

60 分 以 下 — 不 會 做 動 作 (以 上 四 個 動 作 ) 

61~70 分 —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動 作 ， 但 動 作 欠 流 暢  

71~80 分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動 作 ， 動 作 稍 具 流 暢 ， 但稍 遲 疑  

81~90 分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動 作 ， 動 作 流 暢 且 協 調  

91~100 分 --可 以 做 出 指 定 動 作 ， 動 作 流 暢 、 協 調且 準 確  

 

舞蹈手勢整體協調性評量分數表 

(低 年 級 ) 訓練前動作分數 訓練後動作分數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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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年 級 ) 訓 練 前 動 作 分 數  訓 練 後 動 作 分 數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高 年 級 ) 訓 練 前 動 作 分 數  訓 練 後 動 作 分 數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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